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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戴東原章實齋認識論立場之差異 

及其所形塑學術性格之不同 

戴景賢∗
 

［摘 要］ 

清乾隆期之有戴震，乃當時學界風氣變衍一重要影響因素。錢大昕初見戴氏即歎以為天下奇

才。後戴氏因大昕之延譽，漸為世重。然章學誠言彼曾往見戴氏館舍，詢其所學，戴為粗言崖略，

學誠當時即疑時人之言不足以盡其底裡。後學誠在朱筠門，見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六

書九數，用功深細而已。及舉《原善》諸篇，則群惜其耗精神於無用之地。然依學誠之見，戴氏

誠所謂「近代鉅儒」，其學蓋真能見古人之大體者。惟學誠之衡論戴氏，稱賞之外，亦頗有針砭

之意，大旨見於其所著《文史通義》之〈朱陸〉篇；後則有〈書後〉之文，補敘其作意。然另有

一關係密切者，即是其所草之〈浙東學術〉一篇，學誠於其中將當時最為關鍵之學脈，畫分浙東、

浙西，以戴氏屬之浙西，而己所傳承，則謂出於浙東。蓋學誠之所以重視於戴氏，不唯因彼於戴

氏學術，能洞見其微，且在彼之整體論述中，戴氏之學術，實亦足以反映清初以來中國學術發展

之某一潛在之趨勢。至於學誠之最終所造，則與戴氏形成對比。雖則如此，戴氏之學術觀點，對

於學誠，實具有極重要之影響。本文之論旨，即在依據二人之著作，一方面將其思想之共同基礎，

加以釐清；另方面，亦將其結構形態之差異，作出對比；並指出此種對比性，於二人學術性格之

形塑上，所曾產生之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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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東原論學之基本論點及其知識議題 

清乾隆時期之有戴東原（震，1724-1777），乃當時學界風氣變衍之一重要關

鍵。錢竹汀（大昕，1728-1804）〈戴先生震傳〉云：「（震）少從婺源江慎修（永，

1681-1762）游，講貫禮經制度名物及推步天象，皆洞徹其原本。既乃研精漢儒

傳注及《方言》、《說文》諸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理，實事求

是，不偏一家，亦不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性介特，多與物忤，落落不自得。

年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于逆旅，饘粥幾不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

著書過予齋，談論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1 夫以竹汀

之深研音韻、訓詁、典章、制度、官職、士族、地理、金石，乃至中西曆算等，

而竟於日後之追憶中，猶深記初識東原之情景，而鄭重言之如此，則東原之精博，

必有驚人心識之處可知；此點尚可印證之於並世諸名賢有關東原之記語中。而其

所以為學者所賞，依竹汀此語，約可分兩層說之：一在禮經制度名物乃至推步天

象等。若此皆時人視之為乃東原循由舊學而得其條貫者，竹汀以「洞徹原本」稱

之。凡當時謂東原之學乃有所承取於清初婺源一地之風氣，且與江永相關者，多

在是。而另一則是所謂「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理」之法，此語前

半指明精研訓詁之方，而後半則開示精研義理之徑。此二者，依竹汀說，皆東原

之所深造而自得之者。而統合竹汀所分敘之前得、後得，東原之學，實皆於當時

之所謂「實事求是」者，有所勝擅，2故群譽之以為卓。 

雖竹汀之言雖如此，然據章實齋（學誠，1738-1801）所敘，時賢之於東原，

                                                 
1 見［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39，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年），第 9 冊，頁 671-673。 
2 洪榜（字汝登，1745-1779）〈戴先生行狀〉云：「嘉定光祿王君鳴盛（字鳳喈，1722-1797）
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兩先生，惠君（棟，字定宇，號松崖，1697-1758）之治經求其古，

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

求是，亦不易之論。」（［清］洪榜：〈戴先生行狀〉，收入［清］戴震撰，張岱年主編：

《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7 年］，第 7 冊，頁 8）則見當時東原之見推，已與定

宇半天下，且此說非一人之言，故鳴盛以「斷推」二字言之。至於鳴盛以「求古」與「求

是」二語分判惠、戴，雖東原之弟子如汝登，亦以為乃不易之言。特依鳴盛之見，「捨古

無以為是」，此一意見與同時竹汀所主張「後儒之說勝於古，從其勝者，不必強從古可也；

一儒之說而先後異，從其是焉者可也」（〈答問．六〉，見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

9，頁 116）之說，本可有「偏惠」與「偏戴」之不同，此間之別，則汝登或未能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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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學術之所造，則實未深知。實齋答邵二雲（晉涵，1743-1796）一書云：「丙

戌（按，乾隆三十一年，1766）春夏之交，僕因鄭誠齋（虎文，1714-1784）太

史之言，往見戴氏休寧館舍，詢其所學，戴為粗言崖略，僕即疑鄭太史言不足以

盡戴君。時在朱先生（筠，1729-1781）門，得見一時通人，雖大擴生平聞見，

而求能深識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惟戴可與幾此。而當時中朝薦紳負重望者，

大興朱氏，嘉定錢氏，實為一時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六書九數，

用功深細而已。及見《原善》諸篇，則群惜其有用精神耗於無用之地。僕於當時，

力爭朱先生前，以謂此說似買櫝而還珠，而人微言輕，不足以動諸公之聽。足下

彼時，周旋嘉定、大興之間，亦未聞有所抉擇，折二公言，許為乾嘉學者第一人

也。」3 實齋此書據所親見、親聞者，以商之周旋錢、朱間之二雲，則實齋之言

此，必非虛語。4然則竹汀之深有取於東原之能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

尋義理，實事求是，不偏一家者，其於東原之論學精義，固仍有未能盡得者，企

待分疏。 

今細勘諸家論記所及，東原之學究竟為何？不唯當時人頗多議論，可資參

考，其本人亦曾自敘及之，見諸文字。唯自民國以來，經學者比對，東原之論學

主張，則似有後、先之異，其變化與清人所見者不同，故引發種種討論。其事頗

見曲折，有甚值深究者。 

近人所舉東原自述語，最要者，在其所撰之〈與是仲明論學書〉，本文亦自

此起論。東原文云：「僕自少時家貧，不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六經

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讀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

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諸篆書，得許氏《說文解字》，三年知其節目，

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古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讀之，

                                                 
3 〈答邵二雲書〉，收見［清］章學誠撰，倉修良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3 年），頁 553。 
4 江藩（字子屏，1761-1831）《漢學師承記》記洪榜云：「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

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讀者不能通其義，惟榜以為功不在禹下。撰〈東原氏行狀〉，

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見之，曰：『可不必載，戴氏可傳者不在此。』榜乃上書

辨論」（見［清］江藩著，鍾哲點校：《國朝漢學師承記》［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卷 6，頁 98），其語亦可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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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六書，然後為定。至若經之難明，尚有若干事。誦

〈堯典〉數行至『乃命羲和』，不知恒星七政所以運行，則掩卷不能卒業；誦《周

南》、《召南》，自〈關雎〉而往，不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讀；誦古《禮

經》，先〈士冠禮〉，不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不知古

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不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不能

因文而推其制；不知鳥獸蟲魚草木之狀類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

音聲未始相離，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立反語，厥後考經論韻悉

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來自西域，儒者數典不能記憶也。

中土測天用句股，今西人易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句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

角之法窮，必以句股御之，用知句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呂言五聲

十二律，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律之本。學者蔽於鐘律失傳之後，

不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說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若干事，儒者不宜忽置不

講。僕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年，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

槷，毫釐不可有差。」5 此書段懋堂（玉裁，字若膺，1735-1815）《戴東原先生

年譜》繫之於乾隆二十二年（1757），在乾隆二十年東原入都後，東原時年三十

五；為其自論為學經歷之較完者。6今細審書中之言，東原此書自其家貧不獲親

師起敘，條理分明，見其為學之逐一而求，精審其事，以究其本始，廣涉字詞訓

詁以至曆算、聲音、制度、地理、名物等，實皆由其讀書之欲求開解所謂「茫然」

者來，有其關涉方法論之問題意識。尤其於文字「制作」之源，與訓詁應循乎「知

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六書，然後為定」之理，東原自始即有所見，並非如竹

汀所言乃屬「後得」之學。 

余見以為，東原早歲之由茫然無覺而卒有所得之經驗，必曾於其日後治學觀

念之形成有極大影響。凡其以「事」分項而通經之說，當即自此而引繹其端。然

在該書之敘語中，東原全未提及其鄉宿儒江永慎修，似東原自始即以此種種所

                                                 
5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0-371。 
6 段《譜》詳《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669-670。是仲明，名鏡，陽湖人。錢師賓四（穆，

1894-1995）考東原入都實在乾隆十九年，而是、戴之相晤於徽州，約在乾隆十四、五年間，

且謂此書之寫作，最晚應不遲於入都時（詳《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收入《錢賓四先生

全集》［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年］，第 16 冊，第九章，頁 393-394），說與段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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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所謂「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槷，毫釐不可有差」者，

多有出自其自身「思久計心」之得者，非盡由傳授，故乃說之如此。7今觀慎修

之書，雖博通考訂，且其所申議經學之三難，所謂「淹博難」、「識斷難」、「精審

難」者，亦確曾為東原本篇〈論學書〉所引據，8然慎修之所從事，就各別之分

業言，其由淹博、識斷而求精審，本出當時徽皖一帶共有之風習與增益日變之新

趨，其積蘊之影響，為一地之人所同受，非出一家所立，亦非一人所獨授，慎修、

東原輩次雖分先、後且有講論，難以說為一脈之嫡傳。9且就其所主張之儒義言，

                                                 
7 梁任公（啟超，1873-1929）謂東原之深究名物度數測算訓詁，乃至程朱之學，雖有江慎修

為其及門問業之師，其自幼注意聲音訓詁之學，從而得出「由字通詞，由詞通道」之見解，

則應受有其鄉先賢桐城方密之（以智，1611-1671）與歙縣黃扶孟（生，1622-1696）之影

響（說詳梁啟超：《戴東原哲學》，收入《飲冰室合集》［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

第 5 冊，頁 21）。然個別學識之形成與方法學之哲學意識不同，當時將種種考證原理之所

涉，思計之為一種具普遍義之方法學議題，且運用之於「通經見道」而成一說，東原乃自

有其識，故能於日後成就影響；此種精微處，不僅胡適之（適，1891-1962）、梁任公所釋

為東原哲學來歷之顏習齋（元，1635-1704）、李恕谷（塨，1659-1733）從未認知（胡氏

說見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6 年］，頁 1-80），即任公此

處所指言之江、方、黃三人，亦與之無涉。否則如此篇文中有「中土測天用句股，今西人

易名三角、八線」之句，其所謂「易名」云云，固已是暗摹宣城梅氏較論測算之學時所主

張「算術本自中土傳及遠西」（語出〈測算刀圭序〉，見［清］梅文鼎［字定九，1633-1721］
撰，何靜恆、張靜河點校：《績學堂詩文鈔》［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63）之說，

其它類此者尚夥，豈非皆當一一併數之以為東原之所從出乎？ 
8 東原云：「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識斷難，精審難。三者，僕誠不足與於其

間，其私自持，暨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識，如鄭漁仲（樵，1104-1162）、

楊用修（慎，1488-1559）諸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精審未也。別有略是而謂大道可

以徑至者，如之宋之陸（九淵，字子靜，1139-1192），明之陳（憲章，字公甫，1428-1500）、

王（守仁，字伯安，1472-1528），廢講習討論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

『道問學』，則惡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為中正可知。」（語詳〈與是仲明論學書〉，

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1-372） 
9 就儒學觀念論，由於宋明以來朱（熹，1130-1200）、陸之對峙，故兩派於一般流行之論中，

成為偏向「道問學」與偏向「尊德性」之代稱，故「宗朱」仍是一由博返約所可遵法之儒

學觀念。前註引東原〈與是仲明論學書〉，極言捨夫「道問學」，亦將無所謂「尊德性」，

且並宋之陸與明之陳、王而共斥之，見東原早年路徑，確亦曾受此種觀念與鄉風之影響，

如近人所言。唯當時徽皖學者，除尊仰朱子遺教外，亦承襲有明中期以後崇尚博雅之風習，

且於專門之術亦累積而有成。其中天文曆算乃至物理格致之學，且更有西學之影響，事非

一端。故若以思想之啟迪言，並不宜專以朱子學之流衍為說。此但觀康熙間宣城梅氏之自

出一格，與他人不同，卻於儒學，猶自託於性理之學之途轍，且常以明季以來虛爭門戶之

事為憂，從而強調師友傳承之重要，即可見「學術觀念」與「學術實際」此兩面之不同（學

者或據此處所指梅氏言論之調和於門戶者，將之詮釋為具有表現其儒學企圖之積極特質［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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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修乃以博物為格致，凡所宗義，於理念上，仍秉持嬗衍相傳之朱學矩矱。10故

其發明識斷、精審之為術，雖有所見，慎修並未於「宗朱」之外，另行發展出一

套通盤檢視「經學」之方法，亦未越逾朱子之系統，獨自探究於「事理」與道體

間之關係，乃至其所以可為人知之基礎；11與東原自始即將事物之理依性質分

判，且欲本於一確定之「知識」觀念，將之一一追溯於古聖人制作之所根原者不

同。故東原之精、博，雖不能謂與地方之風習，乃至慎修之影響無關，然江、戴

師弟子於認識論上所具有之態度差異，實源自其各自對於「議題所以存在」之哲

學性認知之不同。此種分別，乍見之雖若無能遽辨，然日後東原循此而益進，乃

至與朱子之學決裂，正有一依稀可見之脈絡存於其間，可以推求而得。12 

                                                                                                                                            
詳張永堂（1947-）撰：《明末清初理學與科學關係再論》，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4
年，頁 105-176］，說與此異）。故辨一家學術之能否自立，與辨析學脈之種種網絡關係，

確應分別論之。 
10 趙東山（汸，字子常，1319-1369）曾謂新安自朱子之後，儒學之盛稱天下，宋亡，老儒

猶數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為宗（趙汸撰：〈汪古逸先生行狀〉，見［元］趙汸撰：《東山

存稿》卷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 年］，第 1221
冊，總頁 334-336），是新安之專主朱子，實自宋亡而嚴。至萬曆間程曈（字啟曒，號莪

山，生正德、嘉靖間）著《新安學繫錄》，則更以朱子為南宋以後新安理學系譜之核心，

且表列北宋二程，以之為同派之祖。後人乃有據此而將二程亦歸之新安者（見程應鵬：〈莪

山先生《新安學繫錄》跋〉，收入［明］程曈輯撰，王國良、張健點校：《新安學繫錄》

［合肥：黃山書社，2006 年］，頁 6-7）。由此可見，陽明講學之風行，新安未為轉移，

甚且以此自標舉。然明清之際，思想多變而富，其地之學即宗朱之意未改，亦非朱學所可

一一規範，蓋已不復東山當年所敘「凡六經傳註、諸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論定者，父兄

不以為教，子弟不以為學」（趙汸撰：〈商山書院學田記〉，《東山存稿》卷四，總頁 287）
之景況。故此所謂「秉持嬗衍相傳之朱學矩矱」，亦僅是以儒學理念之大體為說。 

11 慎修除《禮書綱目》（臺北：臺聯國風出版社，1974 年）乃欲完朱子未竟之業外，其所為

《近思錄集註》（收入《四部備要》，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68 年），用功深細，亦是

一以朱子之說為憑依。可見其學雖廣，論及性理學之統系，則仍是以朱子之格物說為核心。 
12 東原之於慎修，由後學之推服前輩，樂稱弟子，洵至敬意日衰，而以平人視之，於前賢大

儒如朱子，私議間甚且以刻薄之詞相加，依倫理與心術言，此誠未符君子「德當謙厚」之

望，與清初顧亭林（炎武，1613-1782）之雖博雅而猶不忘推服前賢，乃至並世之學人（詳

〈廣師〉篇，［清］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林詩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卷 6，頁 133-134），胸懷、意態固迥乎不侔，然東原之深所自信，雖舉世共尊之

宗師，亦不稍讓，此中必有其所以致然之由；考論其學者，誠亦不宜無所致辨。學者近自

上海圖書館藏江永《善餘堂文集》中檢出東原〈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一文（詳漆永祥

［1965-］：〈新發現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佚文一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
年第 1 期，頁 122-123）。此文作於乾隆十五年，乃東原作以為慎修壽，故最可信。其較

之〈與是仲明論學書〉，未知孰先，要相隔未久。文中盛稱鄭玄（字康成，1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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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原同時可考之說，於〈與是仲明論學書〉之外，近人又舉〈與姚孝廉姬傳

書〉，其文云：「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

有十分之見，有未至十分之見。所謂十分之見，必徵之古而靡不條貫，合諸道而

不留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若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說以裁其優，

出於空言以定其論，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流可以知源，不目睹淵泉所導，循

根可以達杪，不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見也。以此治經，失不知為不知之

意，而徒增一惑，以滋識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顥，

1032-1085；頤，1033-1107）、張子（載，1020-1077）、朱子，其為書至詳博，然

                                                                                                                                            
朱子，以為皆殊絕之學，亙古不能有二，於慎修之接踵紫陽，亦誠心推服不置。然序中於

兩人之關係，則云：「震少知向慕；既數年，始獲一見；又數年，始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

所讀諸經，往來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見經學之本末。既而先生就館本邑，未能從

學，深悵恨焉。」由此見，東原初見慎修至於再見，已歷數年。再見之後，東原雖有得於

慎修之口講指畫，所謂「確然見經學之本末」，然彼此間基本上乃是循「往來問難」之方

式。後慎修就館本邑，而東原乃有「未能從學」之嘆。此說與〈論學書〉中但言「僕自少

時家貧，不獲親師」，而未一及慎修，事可參照。故東原之於慎修，蓋如後學之請益鄉賢，

已在其學粗奠規模之後，謙稱弟子可，僅以「後學」自處，亦非不宜；錢大昕之為〈江先

生永傳〉，雖判定震之學以得諸慎修者為多，然其論江、戴，亦有「引為忘年交」之說（錢

大昕撰，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 9 冊，頁 668），可見據其所聽聞於東原

者實近此。至於慎修本人，或即以此種關係待之，故其撰作《古韻標準》、《詩韻舉例》

諸書，乃有「與同志東原商定」之語（詳［清］段玉裁撰，楊應芹訂補：《東原年譜訂補》，

《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674）。此一詮釋，設若屬實，亦多少可為後人所指摘東原一生

於慎修或稱師、或稱先生，而於敘事之文中，乃又逕稱之為「吾郡老儒」一事作解。故東

原是否於晚歲因勝氣而傷義，有失於厚，固可評論，要不當即以此一端作證。魏默深（源，

1794-1857）生年後東原逾一甲子，未能親知二人交往之實，乃因戴校《水經注》一案，

牽連及於江、戴關係，遂據「稱謂」一事大醜東原背師，詞氣凌厲，一若乃天地之所難容，

此種抑揚過當之見，實亦難免自傷於恕。今檢魏說〈書趙校《水經注》後〉，除見收本集

（［清］魏源撰：《魏源集》［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上冊，頁 225-226）外，周

壽昌（字應甫，1814-1884）《思益堂日札》亦收之，在〈魏默深遺文〉中，然文與《魏

集》小異。周本云：「戴為婺源江永門人，凡六書、三禮、九數之學，無一不受諸江氏，

有同門方晞（按，應缺一「原」字）所作〈群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

既盛，凡己書中稱引師說，但稱為『同里老儒江慎修』，而不稱師說，亦不稱先生，其背

師盜名，合逄蒙、齊豹為一人。則攘他氏之書，猶其罪之小者也！平日譚心性，詆程朱，

無非一念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奇齡，1623-1716）相符。江氏亦不願有

此弟子也。」（見［清］周壽昌：《思益堂日札》，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 年］，第 1161 冊，卷 5，總頁 420-421）而《魏集》本所收，無「平日

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念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江氏亦不願有此弟

子也」一段，且文中「猶其罪之小者也」句，「罪」字作「事」，整體語氣稍緩，應是後

改，則魏之抨擊此事，動於意氣，或亦有所自覺。總之，此事雖可討論，不宜過於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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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理閎，書不克盡言，言不克盡意。學者深思自

得，漸近其區，不深思自得，斯草薉於畦而茅塞其陸。其失者，即目未睹淵泉所

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為說轉易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量之能

容受，不復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不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

於誦法中，則不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兩失，殫力於其兩得。

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為十分之見，孰為未至十分之見。如繩繩木，昔

以為直者，其曲於是可見也；如水準地，昔以為平者，其坳於是可見也。夫然後

傳其信，不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不害。」13 姚姬傳（鼐，1731-1815）以

桐城古文之傳得大名，其年少東原七歲。東原此書，撰於乾隆二十年，在今人所

考入都後一年。此書特出者，在提出所謂「十分之見」。所謂「十分之見」，依此

文，凡有二義：一在「徵之古而靡不條貫」，此即當時所謂「考證」之學之常義；

而另一則為「合諸道而不留餘議」，此則有東原之新得。依東原說，蓋必兩者兼

具，然後可以「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以達十分之見。 

所謂「合諸道而不留餘議」，推其義，即是由「學」而通至於「理」。此說近

於朱子「物格而後知至」之說。然朱子之由窮理而達於合道，必經由所謂「豁然

而貫通焉」，乃為「知至」。14其未至者，已知之中有未知，而其未知者無從以自

知之。而東原此說，則一事有一事十分之見，差不可以毫釐，學者取義遠、資理

閎，深思之即或以自得，不必俟諸豁然之一旦，乃為「事物之表裡精粗無不到」，

故亦不說有「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之一境，而僅以「合諸道而不留餘議」者

懸為學的。且因在其說中，合諸道而不留餘議者，必逐事以求，故鄭、程、張、

朱，皆屬得失中判，並無因其一家之法即可定為一律之是非之理。此與當時說者

之分判各家常以漢、宋分途之長短為論者，顯非一路。 

而正由於東原之所謂「條貫」者，凡所言「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說

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論」、「據於孤證以信其通」，自漢以迄宋，皆包在

                                                 
13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2-373。 
14 朱子〈格物補傳〉：「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理也。蓋人心之靈莫

不有知，而天下之物莫不有理，惟理有未窮，故其知有不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即凡天下之物，莫不因其已知之理而益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力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精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不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見［宋］朱熹撰：《大學章句》，《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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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故又進而指言，後之學者誦法康成、程、朱，於各家之得者，未必能深思之，

而自得於言語之外；於各家之失者，則以其易曉而堅信之，未能復求閎遠。凡此

之無識，皆坐「不志乎聞道」之過。由此知，在東原之觀念中，「志道」不唯乃

求知之動力，亦且為啟迪智慧重要之觸媒。凡逐事以求十分之知，雖所究心者，

止在一事之貫通，然倘能意在閎遠，則識因志養，必於道之實地有以自得。反言

之，學者僅依耳食，誦法前人，而無求「是」於一事乃至事事之心，則即侈言志

道，亦不過為誇大之空言。由此言之，一事而求實見，知而未至十分之見者，則

當闕其所疑，不傳其未信，凡此皆不僅為「知識」本身之當求其真，抑且關乎學

者所以操持之心術。 

東原函中除以上立言之正意外，另透露一重要之學術訊息，事涉當時學術風

氣，即是其所提及「誦法康成、程、朱，不必無人」之一事。此說之可注意者，

一在其言中未於漢、宋之區分有所抑揚；15其次則是全未提及明學。此兩點倘若

合併而觀之，則應即是實齋於判別清學時云「世推顧亭林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

浙西之學」16 所指言之亭林影響。蓋若亭林者，則正是一面力斥明代帖括、語

錄之學，一面主張應合理學於經學。17而其所主張「後之君子，因句讀以辨其文，

                                                 
15 錢師考東原之排宋儒，謂實始於《緒言》一書，說詳所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第八

章，頁 429-438。 
16 〈浙東學術〉篇，見章學誠著，葉瑛（字石甫，1896-1950）校注：《文史通義校注》（北

京：中華書局，1985 年），頁 523。 
17 亭林云：「愚獨以為理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理學，經學也，非數十年不能通

也。……今之所謂理學，禪學也，不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錄，較諸帖括之文而尤易也。」

（〈與施愚山書〉，見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林詩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卷 3，頁 58）此文所謂「今之所謂理學」，究竟是否包括宋人而並斥之？頗費思量，

而今人之解讀，亦多有不同。錢師謂亭林「古之所謂理學，經學也」句，「經學」乃自漢

以至於宋通言之，而「古之理學」，則專指宋，以其合於經，同於經，故曰即經學；至於

「今之所謂理學」，則指明而言（見所著〈顧亭林學述〉，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2 冊，頁 79-107）其說頗詳。而余意則以為，亭林於另處言：「今之言學者，必求諸語

錄。語錄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錄，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

說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良佐，字顯道，號上蔡，1050-1103）、

張氏（九成，字子韶，號橫浦，1092-1159）、陸氏（象山）之言以別其源流，而衷諸朱

子之說。……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于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

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下學指南序〉，見顧

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林詩文集》，卷 6，頁 131），其意固以宋當一陰之〈姤〉，

若然，則其說雖於宋宗朱子，謂可以折衷流別而得聖人之意，然於經學之外別有以語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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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以識其義，因其義以通其制作之原」18之說，亦正是東原《七經小記》撰作

之所據依。故東原之於「誦法康成、程、朱之學者」有意見，謂彼輩皆「失康成、

程、朱於誦法中」，19正是沿歙皖尊朱之遺風20之外，用心承接亭林論學意見之證。

特亭林之言「因聖人之經義以通其制作之原」，非一人之力所能備考，故東原之

《小記》亦姑以其所勝擅者見功。21不唯其博涉多方，大有開闢，其晚作《原善》、

                                                                                                                                            
據之理學，終自程子已啟其端。故前文所謂「古之所謂理學」云云，或亦可有另外解釋之

可能，即是：古無理學之名，當古之時，經學即是理學；自宋人而始有理學之名，遂別有

語錄之學；至於明，而風氣愈烈，不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錄，乃流而為禪學。此一說法，

亦非不可通。依余之見，東原早年精研於經學中之事理以言道，既有取鄭、程、張、朱，

而又謂諸儒皆屬得失中判，其問題之意識固多本於自得，然若論及學術之取徑，則顯然曾

受亭林此種欲矯挽後世之儒學之弊，將之返還於以經學為本之原初形態之說之影響，與慎

修於經學外，尚主張有可合之於經學之理學者不同。東原之由尊朱，寖假而至於並朱子亦

一概推倒，雖持論過激，然其間轉換之潛因，未始非肇之於此。此亦亭林所以為清學開宗

之一例。 
18 〈儀禮鄭注句讀序〉，見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林詩文集》，卷 2，頁 32。 
19 亭林嘗云：「三代之禮，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禮》一經。漢鄭康成為之注，魏、

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不講求於此。自熙寧中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變亂

舊制，始罷《儀禮》，不立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陸

起於金谿，其說以德性為宗。學者便其簡易，群然趨之，而於制度文為一切鄙為末事。賴

有朱子正言力辨，欲修三《禮》之書，而卒不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說之為經害者二

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數百，自擬濂、洛，而終身未讀此經一遍者。若

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句，非唐石本之

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儀禮鄭注句讀序〉，同前註）依其說，經學之

日荒，新法、新說為之害，而承學之久，雖康成、朱子之善法，亦鮮能為繼。甚者並其傳

本之誤，亦無由校正。此其所以盛推稷若（張爾岐，1612-1677）之書，謂為足以為天下

之先倡。由是言之，經學之難，不在尊主，而須實功，東原之能以精識冠一世，正在能力

矯亭林所見之弊。 
20 惜抱之論江永云：「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益遠矣，

然內行則崇根本，而不為浮誕，講論經義，精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流俗者

焉。近世若江慎修永其尤也。」（見〈吳石湖家傳〉，《惜抱軒文集後集》，卷 5，收入

［清］姚鼐著，劉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

313）依此說，則婺源一地之承沿朱學，學術之功，由元、明而下，實已承流漸遠，有所

差別。特其所以崇根本之內行，精覈貫通之講論，則猶能守大儒之遺教，故論之者猶以為

乃朱學之流風餘韻。然既云「於朱子之學益遠」，則婺源之學，亦非一意守成。 
21 亭林之言通學，嘗言須能採銅於山，故其權衡治道得失，乃同時會通於史，此為東原所不

及，然亭林有懲於明百餘年來之學風，空言心性，故約言「博學於文」、「行己有恥」二

者（〈與友人論學書〉，見顧炎武著，華忱之點校：《顧亭林詩文集》，頁 41）以為士所

可慕於聖人之道者之大端，此則終無以為言理義者另闢蹊徑，故以此點言，東原之於體用

之說見亦有勝於亭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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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諸書，「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論義理，22更為其企圖重建經學實

體之一種努力之結果。相較而言，慎修於考論名物訓詁之外，亦重理學之宗傳，

不以理義之學為盡出於經學，因而別有《近思錄集注》之作，以成就朱子一家之

會通，其所取於亭林者，輕重顯與東原差異；後人論清代徽皖之學之必以東原為

學風轉捩之關鍵，而非慎修者，其因在此。 

針對東原之合理學於經學，時人乃至後人，或因東原自述之言，有謂「經之

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

通其道，必有漸」，遂將「訓詁」之必備，說為東原學術之真正根柢，而不解「訓

詁」之法，有淺、深，定一字之本義，僅為通經之初階，非達於此者，即足以明

乎義理。23東原謂明義理必深乎訓詁，其說實有其更上一階之義，有待深求，否

則無以詮釋其哲學方面思想組織、建構之所以然。至於尋此而不得，遂另生出說

法，謂東原中年思想之轉向，實以「反玄學」或「反理學」為動機，乃別有所承

受而然。24此一說法雖新穎，且從之者眾，然此所謂承受，如無與東原自身相關

                                                 
22 見《原善》三卷本序言。詳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7。 
23 「訓詁」僅為通經之初階，非達於此即足以明義理，此義易了。明義理必深乎訓詁，則義

難知。章太炎（炳麟，1869-1936）有一說，謂：「清世理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

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說經，亦以紓死，而其

術近工眇踔善矣。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為《唐韻正》、《易、詩本音》，古韻始明，

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大原閻若璩（字百詩，1636-1704）撰《古文尚書疏證》，定東

晉晚書為作偽，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禮》；而德清胡渭（字朏明，1633-1714）
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為碩儒。然草創未精博，時糅雜宋明讕言。其成學著系統者，

自乾隆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

裁斷。此其所異也。」（〈清儒第十二〉，見章太炎撰，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

重訂本合編，香港：三聯書店，1998 年］，頁 158）此說辨明清初以至清中學術之變衍，

雖間有視清廷扼抑之影響過鉅之嫌；如謂當時多忌諱，故歌詩文史多楛窳之類。然其論中

點明清學之著成體系，乃自惠、戴始，則於乾、嘉考證之所以成學，具深識。尤其文中論

東原，謂其學乃「綜形名，任裁斷」，意在指出東原深入名言以究義理之一種「辨義」之

法，更較時論僅以常義之「訓詁」、或「辨名」說解東原者遠勝（梁任公以「辯名當物」

釋「識字」與「聞道」間之關係，而未深了東原「訓詁」之法中所有之「裁斷」，說在太

炎後而識遠不及。詳梁啟超：《戴東原哲學》，第 5 冊，頁 54）。唯「綜形名」而如東原

所謂「非從事於字義、制度、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與段懋堂等十一札〉之九，《戴

震全書》，第 6 冊，頁 541），在東原仍止是一必經之階，其用智而成學是否尚有「超於

形名」之一層，而後乃能於事事見其必然之理？本文所析，與太炎之見猶有不同，論詳後

文。 
24 胡適論戴氏，主張東原之哲學乃是接軌顏、李，以樹異於宋儒，冀求由精微玄妙轉向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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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線索加以支撐，終是影響之談，未切於實。 

東原論學之自敘，除上見二書外，又有〈與方希原書〉，可相發明，亦極重

要。25其文云：「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理義，或事於制數，或事

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司馬遷，145-86 B.C.）、孟堅（班

固，32-92）、退之（韓愈，768-824）、子厚（柳宗元，773-819）諸君子之為之也，

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諸君子之文，亦惡睹其

非藝歟？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諸君子不願據其末，畢力以求據其本，本既得

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說，有一末，必有一本。譬諸草木，彼其

所見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露而榮，

失朝露而瘁，其為榮不久。諸君子事其根，朝露不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

所失而瘁者矣。且不廢浸灌之資、雨露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不已於其道也，而

卒不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不得

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

物之先，不易解此。然則如諸君子之文，惡睹其非藝歟？諸君子之為道也，譬猶

仰觀泰山，知群山之卑；臨視北海，知眾流之小。今有人履泰山之顛，跨北海之

涯，所見不又縣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力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更有所

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諸君子之為道，固待斯道而

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六經。漢儒得其制數，失其義理；宋儒得其義理，失其制

數。譬有人焉，履泰山之顛，可以言山；有人焉，跨北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

者不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不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不盡山

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不盡之，闕物情也。」26 方矩，字希原，

一作晞原，歙縣人。此書懋堂《戴譜》繫於乾隆二十年，與前書同，蓋一時之論。

此書首言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於理義，或事於制數，或事於文章。此三分之

                                                                                                                                            
淡薄，故造就一種反玄學之理論；其排斥於程、朱，大體係由此種反理學之風氣中浸染而

來（論見胡適：《戴東原的哲學》，頁 1-80）。其論與本文此處所主張東原之自始即是欲

合性理之論於經學，而其專注點，則是以東原自身對於認識論中有關「窮理」之理解為核

心，從而逐步深化其哲學之系統性者，有所不同。 
25 梁任公於經韻樓本《東原集》卷九舉出五篇與治學方法相關之文，除此所引三篇之外，尚

有〈答鄭丈用牧書〉與〈與某書〉二文（見梁啟超：《戴東原的哲學》，收入《飲冰室合

集》，第 5 冊，頁 53）。 
26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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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姚姬傳亦有相似之言，或當時頗有持此類意見者，非一二人之意見；此不足

異。可異者，在於東原文中所持「本」「末」之說，27則有他人所未見及者。 

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此歷來即有之論。然如循東原此論，而遂謂「有一

末，必有一本」，而又有「根、枝殊爾」之說，則為東原之獨見。凡前釋東原，

曾謂彼乃依事而辨理，理則有毫釐不可差者，乃至前書之云「本、末兼察」，胥

是依此為言。而此一說法，如就「類求」之義言，則觀念略近於荀子。特在東原

所主張，有謂迷於其方者，則莫辨其用，28則在其說中，已建立一具體之「條別

的」知識方法論，可以一一從學術史中，分項以求；與荀子之直接訴諸研究者「以

知」之能29者，有精、粗之不同。東原明顯已有「理論性知識」之觀點在內。而

以東原此書所揭示之說論之，凡時學之不達於方者，如所謂「誦法康成、程、朱，

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者，實皆徒事其枝末，故得朝露而榮，失朝露而瘁，

其為榮難久。必若君子之得其術，從事其根，則既有浸灌之資，亦有雨露之潤，

30可以學問功深而不已於其道。此則為「求合於道」之始。 

「本、末兼察」之說，其旨略如上言。唯就各個根枝而言，一一根枝雖皆可

有所從事夫浸灌，亦可有其因得、失而榮、瘁者，然由一末以求見本，其所見本，

識力未及者，必與見夫眾枝末之同出於一大本者不同。故東原勉希原之由古文家

                                                 
27 惜抱〈述菴文鈔序〉云：「鼐嘗論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理也，考證也，文章也。是

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不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識而善言德行者，

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識者，固文之陋也。然而世有言義理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

錄而不文；為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不可了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

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不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

為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豈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量而不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見姚

鼐著，劉季高標校：《惜抱軒文集》，卷 4，《惜抱軒詩文集》，頁 61）而其〈復秦小峴

書〉則云：「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理、文章、考證三者之分，異趨而同為不可廢。

一塗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

有能有不能焉。凡執其所能為，而呲其所不為者，皆陋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天下

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為群材大成之宗者。」（見姚鼐

著，劉季高標校：《惜抱軒文集》，卷 6，《惜抱軒詩文集》，頁 104-105）是其所持為

己見者，在於「異趨而同為不可廢，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與東原之見異。 
28 二句見前引〈與是仲明論學書〉，詳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1。 
29 荀子於〈解蔽〉篇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理也。」見［清］王先謙（字

益吾，1842-1917）：《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頁 406。 
30 「浸灌之資」指分項學理之長期精研，屬於持續之功，而「雨露之潤」，則指針對特定議

題而有之一時研究，其識見常為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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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求本」，更應上而求所謂「大本」。此即是於條別之知識方法論之上，更有通

達於「道」之「諧合」之一層。前文所謂「合諸道而不留餘議」，倘依此而分析，

亦必要能見得所謂「大本」，而後為理之得。「有所見」與能達乎「十分之見」，

其差異在此。東原此一辨義，於理之所原，標出「本」與「大本」之層次關聯，

而於理之認知，則確然指出件件皆有「十分之見」之說，其意實在替換出朱子論

「格物」時必俟諸心體之「一旦豁然」然後為精、粗並到之義，其分辨極深微。 

東原此書除辨本、末，辨唱道之古文諸君子之猶未能實然見道外，又引伸而

類推於漢、宋儒之偏得。此種制數、義理可以偏得之說，雖若兩取，實則乃是「兩

去」。與東原後論所斥調停漢、宋之說，貌似而實不同。蓋在其所建構之說中，「見

理」與「合道」，於其終極之境，雖屬一體，然在窮理之過程中，則仍有可分說

之層次：蓋就「見理」言，有一末，必有一本，凡其所見之本，與其末同一株，

此即事各有理，而理有可知。故得於制數與得於義理，事不必一體。然專於一末

以見一本者，雖不廢浸灌之資，仍不免因目不全收，從而有所得而榮、有所失而

瘁，不能有榮而無瘁。31此一不能有榮而無瘁之事例，即以主張古文者為論，其

人自昌黎以來，雖力求「本深末茂，形大聲宏」，32言之鑿鑿，其實亦是有至、

有未至。他如漢儒之與宋儒，講其學者，亦每自謂將以求道於經，然亦卒不免僅

為制數、義理之偏得。33凡此皆坐其所以求見理者，乃各據一末，雖以性理之名

義為辨者，亦不外是；故有所見，而卒不能無榮、瘁。34故此處東原雖兩取其長，

                                                 
31 依此言之，一事雖有一事之理，就窮理者言，「即於一末即足以得其一本」，與「必兼得

旁通始足以盡其情之曲折」者，兩處所言，實有認知對象或層次之不同。東原論此極深刻，

非泛論者所得而知。 
32 昌黎云：「聖人之道，不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立，不因循者是

也。」（〈答劉正夫書〉，見［唐］韓愈撰，朱熹考異：《朱文公校昌黎先生文集》，收

入《四部叢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79 年］，卷 18，總頁 143），又曰：「夫所

謂文者，必有諸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惡，其發也不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

宏。行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不備，不可以為成人。辭不

足，不可以為成文。」（〈答尉遲生書〉，同上書，卷 15，總頁 127） 
33 今若取東原〈與姚孝廉姬傳書〉、〈與方希原書〉兩書比觀，則見前書東原所辨者，在「康

成、程、朱」與「頌法康成、程、朱者」，而後書則是以當時常義所言之漢、宋為斷。此

兩書懋堂《戴譜》繫於同一年，理不應有大異，則前書「得失中判」之言，其意應乃逐人、

逐事而說，故以名列舉；而後書「漢儒得其制數，宋儒得其義理」之說，則是依其大較統

合而論，兩處取義之著眼不同。 
34 東原此處將宋儒於義理之偏得，亦屬之由一末以求一本，見其對於觀念性之哲學討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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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即是並暴其短。 

以是言之，在東原之意中，所謂「合道」之一層，若以文中觀於山水者為譬，

則不僅須能言山、言水，乃必求能全收山水之鉅觀，由此而盡乎山水之奧、奇，

方始為得。此奧、奇，本山水所固有，倘觀者不克盡其奇、奧，則是於物情有所

未能盡而有闕。東原於此，遂提出「曲盡物情」「游心物先」之說，以為非如此

則無從解達聖人之境。此「曲盡物情」、「游心物先」之二語，於東原辨理之義關

係極為重大，特歷來論其學者，皆未之深曉，故亦無明晰之解說。然其中實涵有

甚為深邃之方法學觀點，應予探究。 

「曲盡物情」、「游心物先」二語，一出《易傳》，一出《莊》書。「曲盡物情」

語近《易傳》之「知周乎萬物」，35而「游心物先」，則義似《莊》書之所謂「上

與造物者遊」。36以前項論，東原之云「曲盡物情」，雖若與《易傳》類，然彼之

言「知周乎萬物」，須當仰觀俯察，達於「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說」「知鬼神

之情狀」，37然後有以致之，故其即形下之器以究形上之道，在其所運用之智能

中，「理解」之力之外，另須有一「超越之智」在於其中；38此則為東原所不言。

東原之謂「曲盡物情」，倘就一物而言，則一末一本，皆可由博考、識斷而漸進

於精審，有其理之可知。若然，則可窮之理，乃繫於物，不在物先，而所謂「物」

者，實亦不離於官知之能之所當簿，而莫不可以「類」求；論近於荀子。東原此

一說法，若持與朱子之「格物」說之必求達於豁然貫通之境者相較，則由於雙方

議論中「理」字之義界層次，具有根本性質之差異，其中蘊含有極為重要之促使

思想建構發生「立論主軸」改換之轉變因素，頗為關鍵，故討論東原哲學之系統

                                                                                                                                            
不全盤抹殺，亦未以之即是性命之學之大本。此一疏別義理學之觀點，與其日後東原視宋

儒之論「理」乃以意見殺人（參見註〈157〉），關係極大。而與實齋於後論中以嚴格之

說法反對「空言義理」，義亦有不同。 
35 ［魏］王弼（字輔嗣，226-249）、韓康伯注，［唐］孔穎達（字仲達，574-648）等正義：《周

易正義》（臺北：藝文印書館，1976 年），卷 7，頁 10a。 
36 《莊子．天下》篇，見［晉］郭象（字子玄，252-312）注：《南華真經》，收入《無求備齋莊

子集成初編》（臺北：藝文印書館，1972 年），卷 10，總頁 582。 
37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卷 7，頁 9-10a。 
38 《易傳》云：「易，無思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前註，卷 7，頁 24b），在其說

中，聖人之所以能通天下之故者，必先如蓍卦之體，無思、無為，以達於至神，然後能之。

至於所以「通之」之道，則又必因感而遂通，然後得之。此即是主張人性之最深處，潛藏有

一超越之智，可以藉修德而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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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由此一屬於認識論之議題切入，加以理解，然後擴及於其它。 

二、戴東原認識論之哲學基礎及其論學之態度 

前論謂東原「曲盡物情」之說，乃類近荀子，此蓋有說，須逐層辨明。荀子

云：「然則何緣而以同異﹖曰：緣天官。凡同類、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

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類，然後可也。」39 依

此，荀子之類取，其基礎乃在於緣天官而校於約名，亦即承認人之意物約名，具

有某種程度之客觀性，故足以「相期」。至於「知」之為知，荀子則曰：「凡以知，

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理也。」40 其說可分為兩面：依「以知」之條件言，

凡非人性所可能者，不在「知」之範圍內；依「可以知」之條件言，凡非人性之

知之所可以知，亦不在「知」之範圍內。而正因知之為知，有「可知」，有「以

知」，故知之達於理，乃有所底止。此一底止之地，荀子之論，可約之為二義：

一以「物情」說之，東原所謂「一末一本」，即順此而為說；另一則是以「人」

為價值核心而有之制斷，東原則另以「盡美惡之極致」者當之。東原後論有謂「底

於必然」，其作為基礎之思路，即是沿此二義而益進。 

以上二義，倘就「物情」一端分疏，正緣荀子之論「知」，乃依於人之天官

意物之所同，而謂確然有可知，故在其說中，各別之「知」與「知」之間，釐然

可分。然人之為知，「意物」之上，尚有會通而為「全體之觀」之照覽，故蔽於

一曲未能通方者，必由「物見」而生「物蔽」。荀子於其篇中，強調所謂「凡萬

物異，則莫不相為蔽」之說，以之為心術之公患，41且力主藉「虛壹而靜」之功，

以破「見蔽」之害。而其所謂「無蔽」，則正是去其偏、私之害，以「兼物之知」。

其言曰：「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按，同「識」）。志也者，臧（按，同「藏」）

也；然而有所謂虛；不以已所臧42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異。異

                                                 
39 〈正名〉篇，見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415-417。 
40 〈解蔽〉篇，同前註，頁 406。 
41 同前註，頁 388。 
42 盧文弨（字紹弓，1717-1796）云：「元刻作『所已臧』。」（同前註，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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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兩也；然而有所謂一；不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心臥則夢，偷則自行，使之則謀；故心未嘗不動也，然而有所謂靜；不以夢劇亂

知謂之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文中之謂「大清明」，依荀子說，即

是人處「能知」之位之最佳狀態，此心既無「偏知」之障，亦無「謀行」之擾，

於是「清明之體」由之而生，43不復為物見所蔽。 

東原承荀說而為論，則云：「余嘗謂學之患二：曰私，曰蔽。世之欣於祿位，

從乎鄙心生者，不必挂語。若所謂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千古，慕而企之，

從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

斯欲盡義命之不可已；欲盡夫義命之不可已，而不吾慊志也。吾之行己，要為引

而極之當世與千古而無所增，窮居一室而無所損。」44文中謂「解蔽」之所底止，

實為盡己之生所必階藉，而欲盡義命之不可已，則應由「盡己」之志出發。凡行

己者，要以所得於智之所無可增、損者，以為克盡之準，既可引而極之當世，亦

可俟諸千古；必以此為義命之不得已，而不以窮達措諸懷，然後為得之。東原此

論極精，語亦動人。其說將個人之從事於智慧事業者，說解為即是其關懷社會「志

道之仁」之所踐履，並以之為即是「義命之所不容已」，說頗似於德國哲學家韋

伯（Max Weber, 1864-1920）所提倡以「學術」為「志業」之觀念。較之荀子所

期於儒效者，蓋猶增多一層以「個人人生」為著眼之價值觀。而在其說中，東原

實已將孟、荀「偏仁」、「偏智」，一重人人之德，一重士君子之學，兩相差別之

說，於此一點上，作出某種綰合。  

至於「以『人』為價值核心而有之制斷」，荀子稱之為「材官萬物，制割大

理」之經緯。其言曰：「精於道者也，［非］45 精於物者也。精於物者以物物，

精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又曰：「萬物莫形而不見，莫見

而不論，莫論而失位。坐於室而見四海，處於今而論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

參稽治亂而通其度，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理，而宇宙裏矣。」46 荀子

                                                 
43 此「大清明」所以說當有一清明之體，而未純以「境」「用」釋之者，以其具有更高層次

之智慧之能，可以為「理」之綜括。 
44 〈沈處士戴笠圖題詠序〉，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96。 
45 俞樾（字蔭甫，1821-1907）曰：「『精於物』上疑當有『非』字。」（見王先謙：《荀

子集解》，頁 399） 
46 同前註，頁 39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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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論於一般「認知」之「知」上，另說出一層足為裁斷之「識能」，其所裁斷，

既包倫常之教，亦含治化之制；關於此，東原則以「巧」字說之，合上「辨物之

智」，并說為二。 

東原之論云：「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

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惡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

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精之以底於必然，

天下之能舉矣。」47在此論中，東原由關涉宇宙構成原理之「自然」起論，推而

下及於認識論之陳述。其所主張美惡、是非之有極致，即是表明「理」於「人所

以合天」之層次，推衍而有其定則，實乃因人具有可以積極參與「自然存在目的」

之稟賦故然。48而其言「精巧、智之能，有所底於必然」，則是認為人之能知、

能為，其所達致，與「理」乃確有相合之處，與「事」不分。在此說中，理不唯

不離於事而別有其境，亦不先於事而有先天之目的。而人之「以知」，則分巧、

智，一為制作性之判斷與作為，其間寓有人之主觀創造能力；一則為價值性或認

知性之判斷，其目標具有某種客觀性與確定性。兩者性質不同。而凡此所剖辨，

則皆有東原之特識在於其中。尤其東原將決斷於美惡之極致者，釋之為「巧」，

類近於以「工具理性」之概念說之，以此為政治「統御」及「謀為」之術之所從

出；而論中將之判為與「決斷是非」之智區隔，則更係承沿朱子之教者所未嘗言，

其間已兼有荀子之影響在內。49 

綜此所述，東原於「曲盡物情」一面，由於乃將「知」之所及，設定於「物

情」，而以「盡乎生養、感通之道」之人文立場，作為其統合知識之核心，故就

儒學之目標言，本於此觀點，即能確立一有所「止之」之原則。此一立場，實頗

近於荀子之所構畫。荀子曰：「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理而無所疑止之，

則沒世窮年不能遍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惡乎止之？曰：止諸至足。

                                                 
47 此段引文出自三卷本《原善》卷上，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0。 
48 倘若人之參與於自然，與「自然」無涉，或「自然」之本身無目的，則人之裁制，僅是「人」

而非「天」，人之「智」、「巧」亦將止有依人之立場而說之成、敗，而無何「底於必然」

之可謂。故依於此點，可證東原並非一真正之物質主義者，如近人所測想。 
49 東原雖提倡經學，對於「子學」則未全然排斥。至於此引東原語之未見於「三篇本」之《原

善》，則顯示東原先後之論雖相承，系統化之完成，則亦有其以漸不以驟之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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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倫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兩盡者，足以為

天下極矣。」50荀子此說以「盡倫」、「盡制」釋聖、王，謂兩盡者，足以為天下

之極，與東原說似，應即是東原篇中分說「巧」、「智」之來歷。特東原不唯強調

二者皆自然之符，且進言「精之以底於必然，則天下之能舉」，其說於「自然」

中說出「必然」，則有荀子所曾未有之觀念成分在內。51 

所謂「精於自然而有以底之於必然」，就其義觀之，蓋不僅以「物」為知之

對象，應即是以「物之變化之常理」為對象。且此常理之知，依東原之見，必至

見其所必然，乃為得之。此種論法，其實已提示認知之法中所謂「觀物於變」與

「證驗期於必然」，與荀子精物之法之僅知以類求之，可謂有認知深淺與實際操

作上之差異。東原後以「通情遂欲」為理，即是此種「觀物於變以期於必然」之

法之一種清楚實踐。 

荀子之言「知」與「識」，一兼物物，一精制割，所憑皆在於傑出之個人，

即其所稱之「大儒」，故其說中強調「師法」。在荀子，實並未將一人所可能者，

論說為人人所皆能，從而說出如何「精識」之方；而其於物理之知，因而亦無藉

「有見」而達「十分之見」，以「底於必然」之論法。而東原一生之最大著作計

畫，所謂《七經小記》則是區分科目，各究原委，52欲即一人所能為，擇要而為

之示例，故謂之「小記」。就此一面而言，東原之論學，志道而明，雖仍是「大

本」，其逐事而求一末之一本，於物情之曲盡，則已有精識之方，可以精確而論。

                                                 
50 〈解蔽〉篇，見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406-407。 
51 近人辨東原與荀卿關係者，以錢師賓四之說最精，其大旨謂：東原思想多推本晚周，雖依

孟子道性善，而時近荀卿。荀主性惡，極重後天人為，故曰：「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

人矣」，又曰：「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

功」，此即東原精研自然以底於必然之說。東原釋「理」，多就人之情、欲求之，謂使之

纖悉無憾之謂理，亦正合荀卿「進則近盡，退則節求」之旨。而荀子要其歸於禮，戴學後

起，亦靡勿以禮為說，此又兩家思理之相通而至似者（說詳所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

第八章，頁 453）。其論可謂俱得其大。唯本文所申述於二家之辨天、人分際處，則與之

略有異同；讀者詳之。 
52 《七經小記》據段懋堂之記，有〈詁訓〉篇、〈原象〉篇、〈學禮〉篇、〈水地〉篇、〈原善〉

篇（見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705），
篇篇皆是各具原委之專學，其間亦皆有途轍可以深究。東原事事皆曾用心，非為空論。而其

數《論》、《孟》、五經而七，參用宋儒以義理尊《論》、《孟》之義，與自來乃至當時經家之謂

「七經」者不同，亦有其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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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荀子以「大清明」者釋所謂「虛壹而靜」，旨在闡明智體之發用，能「兼物

物」而有制割之識斷，此「智能」但處虛靜而自有；其說與東原之言「盡美惡之

極致，存乎巧」「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乃欲於巧、智之功中，磨練其聰慧，

以盡美惡、是非之極致，兩者立論，則亦有粗、精之不同。 

東原於「曲盡物情」之外，依上論，另有所謂「游心物先」之一面，此亦有

說，當進一步明之。 

「游心物先」一語，初見之，雖若與《莊》書「上與造物者游」之意近，如

前言。然在《莊》書，上與造物者游者，乃由物、我之兩冥，以達「有」「無」

之俱盡，故其所謂「至人」，遇物之際，乃止官知而行神欲，不見物而能全物；

其道但依天理，不盡物情，與東原之合「游心物先」「曲盡物情」兩句為一者不

同。故東原所謂「游心物先」，若就去「物見之執」言，誠近於「虛」「靜」之功，

而非僅是荀子「不以已所臧害所將受」，乃至「不以夢劇亂知」之虛靜。然其云

「游心」，則並非索之於冥漠之謂。此處東原未之深談，然若以東原「曲盡物情」

「游心物之先」兩句乃合說為一者觀之，其義仍可約略推求。53請言之於下： 

以心而言游，蓋可分兩層說之：一在「去其束縛」；一在「動其天機」。就前

一項「去其束縛」言，荀子之去蔽、去私而能兼物物，其要在於以「兼」除「蔽」，

故在其理論之建構上，乃破「物蔽」，不破「物見」，非如莊子之遊心於冥而盡破

「物」之畛域，以及於「無物」。東原一面承荀子之意，以「去私」、「去蔽」為

學者要務，以祈得「兼物」之能，另方面，則提出所謂「游心物先」之語，以為

擺落「物蔽」後心識所達至之「智能運用」之描繪。此智能，依東原「更求大本」

之言推求，實應是一種由「哲學性理解」所推動產生之個人智慧之提昇，而非屬

二氏之學中所述說之究竟智慧之開發。54而就後一項「動其天機」言，由於東原

並不主「無知之知」，如莊子之言「大知」，而係主於巧、智之並用，則其在主張

                                                 
53 吳興蔣孟蘋藏東原手書聯對，乃戴東原乾隆十七年為程易疇（瑤田，1725-1814）作，文

云：「論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獨在物之初」（〈為程氏書聯〉，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

《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644。此聯後署「海昜戴震」，另有印章曰「葺荷散人」，北京

大學《國學季刊》一九二五年十二月第二卷一號曾影印刊出），兩句並出，亦是同一觀點

之表露。 
54 凡論及有所謂「究竟之智慧」，皆必須於理論上將人之「心體」與宇宙存在之最終實體作出某

種關連，此則為東原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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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巧、智之際，或其先，亦應有所以動之之心理條件，為其「游心」說之所立

基。此一天機靈動之實然者，即是「游心」與「虛靜」之連結處。其實然者，若

藉《易傳》「洗心而退藏於密」55之說推求，應即是洗去因「物見之偏」所產生

之蔽患後，所藏密於內者。此一經歷滌除而為「含藏於內」之心，倘若出而辨物，

而非俟其感通，一如《易傳》所示，56則其心落實於「際物」之用，秉賦之能，

用而愈出，實即有以曲盡物物之情，而為之制割。 

東原此種因求「本」而更求「大本」之說，由於在「離物」與「即物」之綰

合上，部分形態近於《莊》書，故乃借其書之「游」字以說之。然細就其義，則

固與老莊書中所提示之極境，非屬一事。 

以上所說，即東原論學與知之最要義，其說與《易傳》、荀卿，雖不盡同，

然亦皆有所近。57且其說之與荀卿有所近，同時之程瑤田易疇，實已有所察覺，

故嘗言之。特以今日之眼光視之，瑤田雖曾自謂知東原最深，58卻於義理之精微，

辨之未明，故在其同篇詮釋後之駁語中，乃誤以東原之言「去私」、「去蔽」，義

在「脩慝」，從而謂東原不免以未治之身為叢尤集愆之身，大失性善之義。易疇

之指東原論近荀子者，在此。59此一判分之法，觀點可謂仍係由理學所傳沿之「性」

                                                 
55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卷 7，頁 27a。 
56 東原之論「感通」，特以「情」之所涉者為說，而始終未如《易傳》「感而遂通」之以「通天

下之故」為論，此雙方差異之關鍵點之一。 
57 唯東原論學之與荀卿近，此特就認識論方面言之則如此。至於論「性」方面，東原於荀子

則有批評，且轉以程朱之謂「理為形氣所污壞」者，乃有合於荀子之說。論詳《孟子字義

疏證》卷上，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67。 
58 詳［清］程瑤田：〈五友記〉，《修辭餘抄》，收入程瑤田撰：《通藝錄》，收入《百部

叢書集成》三編（臺北：藝文印書館，1971 年），頁 5b。 
59 易疇云：「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為道問學，其第一義不在去私；致知之第

一義亦非去蔽。蓋本不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行者，非必有所私也。……崇德，明明

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脩慝，去蔽、去私之謂也。誠意者，崇德、

脩慝兼而有之者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脩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

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脩慝為大端，認脩慝為即以崇德，其根由於不知性

善之精義，遂以未治者之身為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及其著於錄也，不能不與

《荀子•性惡》篇相為表裏，此說之所以不能無歧也。」（見〈誠意義述〉，《論學小記》，

收入程瑤田撰：《通藝錄》，頁 26-27a）夫以去私、去蔽為「致知」之先功，本荀子已有

之義，老、釋之言「滌除」，或云「去執」，於此發揮尤深至，而宋儒之兼言「明」「誠」，

在其立論之內在基礎上，實亦是深受此一脈絡之影響，易疇未透其義，故乃偏以「省察」

為說，而謂脩慝者，特所以輔其崇德，而非「道問學」與「致知」之第一義。至於論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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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議題所支配，而於東原自身認識論立場之所以擇取於荀卿者，全無理會，故偏

失其義。60 

實則東原之重新發揮先秦儒學於知識問題上之見解，因而有取於《易傳》與

荀卿，依前所敘，朱子「格物」說最終一境之難於企及，應是一思想上逼迫東原

不得不加以面對而深思之主要原由。61此事本是潛藏於理學中長久未曾徹底解決

之難題，東原亦循此而為之精思。並非如易疇所論，乃單就「脩慝」為說，認脩

慝即所以崇德。而在東原自有之進程中，彼於〈答姚姬傳書〉中提出所謂「十分

之見」，於〈與方希原書〉中提出所謂「有一末，必有一本」，皆已是在此問題，

先邁出重要之一步，因而有其後續之深論。 

以上所釋於東原者，主要乃於其學術中，點出議題，並依此而將其有關知識

之論述予以詮釋，以說明東原自始即對於學術之基本方法，有一屬於哲學高度之

反省，並企圖為之奠立一可以依據之堅實基礎。且亦曾於初次入京之先後，於其

述學之論語中，表露出有關於此之深刻關切。此一源自本身之思惟核心，依余之

見，其精識之深度，誠有先、後之異，因而亦影響其對於宋儒評價之差異，而有

                                                                                                                                            
持此說者乃頗疑於性善，而與「性惡」之論相表裏，若無見於東原推原「性善」之意，則

更屬明顯疏失。 
60 易疇於東原，自謂深知之而終未能契，亦無能精辨其真，此雖牽涉個人哲學理解之能力，

然易疇與東原同受教於慎修，易疇之以論相糾，其義亦大體未遠於宋人之舊說，與慎修之

取徑似，此點顯示東原與慎修乃至其它同門，確有結構性理論形態與思惟路向之歧異，非

屬一路，未可強之使同。 
61 東原《緒言》卷下一條云：「問：凡讀書窮理，此理之得於古賢聖者，與理之得於天者，

非皆藏於心與？曰：否。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也，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

即為我之血氣，非復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即為我之心知。以血氣

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

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不齊，得養不得養，則至

於大異。人之問學猶食飲，則貴其化，不貴其不化。記問之學，食而不化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化而為我之心知也。大致善識善記，各如其質，昔人

云『魂強善識，魄強善記。』凡資於外以養者，皆由於耳目鼻口，而魄強則能記憶，此屬

之魄者存之已爾。至於無取乎記憶，問學所得，非心受之而已，乃化而為我之心知，我之

心知，極而到乎聖人之神明矣。神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理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

而理藏於中，以之言學，尚為物而不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

《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36）文中以「血氣心知本乎天者」為性，且謂人之血氣心知，

本乎天者不齊，得養不得養，則至於大異，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即為我之心知，

神明者，猶然心也，其說顯然針對「性即理」、「心即理」二義而發；見其所以以「生生

之條理」論「理」者，固與認識論之議題密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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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學樣貌之若干改變，然實際上，在其立論之發展方向上，則仍屬一貫，並未曾

發生根本性質之轉移或轉向。  

不同於以上所說，近代學者之考論於東原之學，則大多主張其發展確有階段

性之差異，且謂「分期」一事，對於理解東原而言，具有詮釋其學術立場與內容

之重要性。其中重要者，約有三說：一說主東原之日進於高明，在於中年以後之

深得文字訓詁之法，其經學以是而為精絕。此說唱之者以乾、嘉學者為主；62前

文所舉竹汀之言，即是一例。一說主東原之辨性理，乃承自顏元、李塨，從而暢

發其旨，因考論東原與顏、李相關之媒介，並為東原受二家影響之事估定一大較

之年代。此說主之者為梁任公與胡適之。63而其所據，則主要在東原之若干傳記

資料，與戴望（字子高，1837-1873）所作之《顏氏學記》。64再一說，則謂東原

之改弦易轍而有先後論學態度之不同，關鍵非在顏、李，而在於結識蘇州學者惠

定宇松崖，東原之轉而激烈抨擊宋儒，導因在此。主之者為錢師賓四。65 

主第一說者，大體謂東原之「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理」，

其前半與後半，有漸進之階，東原之不甘為舁轎之人，事乃出於東原「由中以至

於晚年」之一種發展。主第二說者，重點在於主張東原之辨「形上」、「形下」，

乃至「理」、「欲」，以與宋儒樹異，或與當時顏、李之說之流布有關，故議題、

觀念相近。66至於將此類哲學議題與所習知之考證方法相結合，則是受清初共同

                                                 
62 當時學者亦有主東原自始即以通聲音文字之學求之六經，因而「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

上」者，如盧文弨，見所撰〈戴東原注屈原賦序〉（收入［清］盧文弨著，王文錦點校：

《抱經堂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卷 6，頁 74）。 
63 詳梁啟超著：《戴東原的哲學》，頁 60-61；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頁 22-26。  
64 戴望云：「先生……謂氣質之性無惡；惡也者，蔽也，習也。……若曰氣質有惡，是於天

之降才即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乾隆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

生此說言性而暢發其旨。」見［清］戴望著，劉公純標點：《顏氏學記》（北京：中華書

局，1958 年），卷 1，頁 4。唯子高生道光十七年，上距東原生年已逾百十數年，故其說

亦僅代表後人一種學術史研究之判斷，並無提供東原當時未為人知之載記以為考證依據之

意義。 
65 錢師賓四之說，大要以東原之初識松崖為關鍵，謂在此之前，東原之學同於江永，其說可

徵於〈與是仲明論學書〉，在此之後，東原論學深契乎惠氏「故訓」之說，主義理統於故

訓典制，其說可徵於〈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見所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第九章，

頁 393-401。 
66 諸家所舉東原所可能接觸顏、李思想之因緣與中介，皆屬臆測。縱或確然，此種屬於形跡

之關連，是否即是東原一生思想發展，乃決定於此之明證？亦無從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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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所影響。其主張第三說者，重點則在於以東原為清中皖學與吳學交會之重要

結合點，並據此以檢視考據學日後之發展走向。 

以上四說之中，以第三說所受關注最多。蓋當時吳中學者受惠氏影響，以嚴

格擇取之觀念，將考據經義之核心基礎，歸約為「古訓」與「經師家法」兩項。

67此一方法，產生極大之擴散效應；且因而大張所謂「漢學」之幟。故倘東原之

詆宋，亦受惠氏「漢學」觀念之啟誘，則其晚歲之以字義疏證考據義理而駁斥宋

人漸染二氏所成之說，或亦係深契惠氏「故訓」之說而然。若然，則吳、皖因惠、

戴而大致由異協同，兩者雖仍有風格之殊，此一契合，必曾為清代中葉學界最具

影響力之一項變化。於是清學之由初期轉向中期，可以有一明晰之論述。此為第

三說之所以重要。 

唯有關此一問題，今若重加董理，是否確如學者所敘言而一無可疑？以余之

見，似仍有可商。蓋學者判斷東原一生前後期之轉變，或因結識松崖而始然，其

說之最要依據，在於東原所作〈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東原曰：「前九年

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于揚之都轉鹽運使署內。先生執震之手曰：『昔亡友吳

江沈冠雲（彤，1688-1752）嘗語余，休寧有戴某者，相與識之也久。冠雲蓋寔

見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見，不知何緣以入沈君目，而憾沈君之不及

覯，益欣幸獲覯先生。明年，則又聞先生歿于家。今徒拜觀遺像，曰授經圖者。

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薶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

俾斯事逸而復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不能得所專主，是以莫能窺先

生涯涘。然病夫六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之經學，有

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故，一主于義理。此誠震之大不解也者。夫所謂理義，苟

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賢

人聖人之理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訓

故。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

                                                 
67 松崖云：「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

經師之說，立於學官，與經並行。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不能辨。經之義存

乎訓，識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不可改也，經師不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

義，守專室，呻稿簡，日有省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顧念諸兒尚幼，日久失其讀，有

不殖將落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見［清］惠棟：〈九經古義述首〉，

《松崖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7 冊，卷 1，總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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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賢人聖人之理義非他，存乎典章制度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

事于漢經師之訓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度，由是推求理義，確有據依。彼歧訓故

理義二之，是訓故非以明理義，而訓故胡為？理義不存乎典章制度，勢必流入異

學曲說而不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68 篇中論「故訓」與「義理」，有言

「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理義，然後求之古經，69求之古經，而遺文垂

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訓故。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

說者引此，以謂其區隔漢、宋儒之經學，而主必先明乎故訓，與定宇之見解近，

故謂其文中為此說，當受松崖之影響而然。 

唯此篇明謂東原始識松崖之初，松崖已由沈彤處聽聞東原之說而深賞之，故

東原有「心訝」之語；文中全未提及東原一見之後是否亦震懾於松崖之精識。凡

文中所言「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不能得所專主，是以莫能窺先生涯涘」

云云，其實正是東原於松崖有所保留之一種謙詞，與朱子早年未契乎延平之教

言，乃遂自謂「辜負教育」之語相類。70至於篇中後文所釋，則可區為兩節：前

半自「震之大不解也者」以下，乃東原之自陳，主旨在於「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

賢人聖人之理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

訓故」。易言之，雖則謂「賢人聖人之理義非他，存乎典章制度者是也」，義理仍

是最終之目標，否則一切無首腦。至於後半所論，則是總合代敘松崖之說，東原

將之約為兩句，即：「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訓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度」。兩相比

較，不唯前半所主「理義存乎典章制度」，與後半之言「必經由訓故乃有以博稽

典章制度」，二者功夫有同、異，非屬一致，且松崖之學本有定見，專在一守漢

經師之家法，謂非是則不足以考古，東原之特以「博稽」，乃至「推求理義，確

有據依」諸語稱之，已是「堪可」之評論，與本文前敘東原自標之境，差異頗鉅。

東原隨義遣詞，殊見矜慎。 

東原此篇，除述及二人之交誼，乃至學術之同異外，另有一重要之目的，即

是當時吳中賢俊後學，受松崖之啟示，未能深達其教，以致歧「訓故」與「理義」

                                                 
68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504-505。 
69 此處所謂「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理義，然後求之古經」，就其義旨而言，即是由亭

林反對明學「不問六經而但求之帖括、語錄」之意轉來。亭林說參見註〈17〉。 
70 朱子語見《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 年），第 22 冊，頁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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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之，於是群趨於訓故者，類皆以此所勝擅為已足。此種「二之」之病，與強

分漢、宋謂各有所主，貌雖異而實同，終將不免有「歧趨而失之」之害。故東原

乃不煩詞費，婉言而規之。此為此篇之最終落實處，並非刻意藉手於松崖，以申

明己意也。71 

論證東原曾受吳學影響之另一重要依據，即是東原為余仲林（蕭客，

1729-1777）《古經解鉤沉》一書所作之序，其文云：「後之論漢儒者，輒曰：故

訓之學云爾，未與於理精而義明。則試詰以求理義於古經之外乎？若猶存古經中

也，則鑿空者得乎？嗚呼！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

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

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不可躐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訛

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

今仲林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不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72 東原

此說主究義理者，必通經義，而訓詁不可廢，學者固應循階而升而不宜躐等，故

漢儒之學未可即以為非關義理，其意態若近惠氏之說，而實亦不然。蓋東原此處

雖持意謙下，欲援松崖之學以相附翼，然其所辨，則仍在訓詁、義理之不當二分。

故強調通經者，必由文字以通乎古經之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乃始

為學。依其說，學者倘無「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一段，則亦將失其鵠的，

又何歷然之階可循？73故考論其事，如僅依凡此所云，而以參合之於上一書之所

                                                 
71 究考學者所以疑東原此篇所論，有歸合松崖之說之可能，除文中所顯示之線索外，另一觸

發學者之測想者，在於淩次仲（廷堪，1755-1809）之說。次仲〈戴東原先生事略狀〉記

東原之初識松崖一事云：「（乾隆）二十二年，歸自京師，客楊州盧運使見曾（字抱孫，

1690-1768）所，與元和惠徵君棟論學有合。」（見［清］淩廷堪撰，王文錦點校：《校

禮堂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頁 313）此所謂「有合」，以當時人之觀點言，

其所認知之內容為何？而其背後所涉及之真相又如何？此固無從確知，然據現存東原致錢

大昕函，其論及獲交松崖後之印象時，有謂「讀所著《明堂大道錄》，真如禹碑商彝，周

覩鼎齊鍾，薶藏千載，班班復 。微不滿鄙懷者，好古太過耳」（原函收見［清］吳修：《昭

代名人尺牘》［光緒三十四年上海集古齋據道光丁亥年海鹽吳氏青霞館刻石印］，卷 23），

則東原之於松崖並未深契，實有確證可說。故前此所引東原「申惠」之言，皆應僅是就惠

而言惠，並非藉之申義，宜與其自所闡說者分辨。 
72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78。 
73 前引東原〈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文，於「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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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實尚未足以證成東原之論學，自與吳學風氣相接，已發生一種本質性之變化。

74 

雖則如此，當時人因見東原論中有「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

理義明」之語，確曾將其意錯會，而以之混同於定宇所云「經之義存乎訓，識字

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不可改」75之論。此種誤解之發生，亦並非遲至近代乃

始發生。關於此事，有一明白可參之事證，即是與東原有師弟子之誼，且一向密

切注意其論學要旨之段懋堂，彼對於東原之學之詮釋。 

懋堂〈戴東原集序〉云：「始玉裁聞先生之緒論矣，其言曰：『有義理之學，

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理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理，而後能考覈、

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理、文章，未有不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

                                                                                                                                            
句下，亦有「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之言。所謂「因之而明」，依義言，實須

我心與經言相證，乃有以深得；並非主張義理之功止在訓詁，故訓明即可一步到位。其持

義與松崖所言止於古訓之當遵，至於古訓背後所依據之經師傳授，則僅有尊信而無印證，

論點實異。今考東原集載〈與某書〉一文，學者考論，謂乃東原誡彭尺木（紹升，字允初，

1740-1796）為學之原函，蓋存而未寄者（見蔡錦芳［1965-］撰：《戴震生平與作品考論》

［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年］，頁 144-154），事在東原得見尺木制義之文後，

而文中有「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理，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與某書〉，戴震撰，

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495 ）云云之句，此「必空所依傍」五字，既是

針對尺木之依傍釋教而發，亦是說明其所如何明道證經之一項通則，可表顯二人間之差異。 
74 東原之謂通經必先明乎故訓，在其說中，本有一循序漸進之過程。即以其自身之經歷為例，

其早歲嘗謂求所謂字者，必先考諸篆書，故以治許氏《說文解字》為其始功；繼而疑許氏

於古訓未能盡，乃又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讀之，而後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之本

始。其從事此者，先後凡三年，胥在識松崖之先。故在其說中，治故訓者，於一字之義，

雖當貫乎群經，實亦必本乎六書，然後為定。而在其早說中，東原且謂字學、故訓、音聲

未始相離，聲與音又經緯衡從，有所宜辨，此則更有其精識。乾隆中期以降，學者之漸將

字學、故訓、音聲融會為一種原理之學，東原之奠基，可謂居功最偉。與吳地松崖之但欲

學者有所事於漢經師之訓故，其見解乃出於「尊家法」之觀念者，雙方意見固有差異。至

於東原所云「誦〈堯典〉，當知恒星七政所以運行；誦《周南》、《召南》，不可不知古

音；誦古《禮經》，不可不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又謂「不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

貢〉職方失其處所；不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不能因文而推其制；不知鳥獸蟲魚

草木之狀類名號，則比興之意乖」，則件件亦皆本於專門之業，不僅須通知古今之流變，

得其本原，且有時中法之外，亦須參酌西法。凡此皆非東原釋惠時所謂「博稽三古典章制

度」者所可範圍。今審東原集中所著論，博涉多方，大體皆是本於其早歲所指「凡經之難

明，右若干事，儒者不宜忽置不講」之意，切實講求而得。而其晚年所著事關義理之三書，

則更是出於其所原擬《七經小記》之所規劃。則以東原而言，其為學之始末本自一貫，與

吳學判然有別。 
75 ［清］惠棟：〈九經古義卷首〉，《松崖文鈔》，卷 1，總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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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精審乎天地民物之理，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興其利而防其

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奸暴，不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諸身，徵

諸庶民，考諸三王而不繆，建諸天地而不悖，質諸鬼神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不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理，而必勞勞如是者，不如是，不足以

盡天地民物之理也。後之儒者，畫分義理、考覈、文章為三，區別不相通，其所

為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六經，不於六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理，以

行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不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數、

天文、地理、制度、名物、人事之善惡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

不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益精，文章

益盛，用則施政利民，舍則垂世立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句

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六書、九數等事，如轎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六

書、九數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

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

76 懋堂此文作於乾隆五十七年（1792），時東原已下世十五年，故可說為懋堂於

多年之後針對其師「學問大體」所作之一全盤性之省思。然文中懋堂引東原說雖

甚明，其自為釋，則頗有未盡與東原原旨相契之處。 

東原之原說，依懋堂所引，本云「義理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理，

而後能考覈、能文章」，在此說中，明顯可見者，義理乃是一切之本，此之為本，

通乎心源，故云「熟乎義理，而後能考覈、能文章」。此即其上引〈與方希原書〉

中所提「當求大本」之說，而非謂「義理、文章，皆由考覈而得」，如懋堂所釋

言。懋堂文中謂東原乃「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益

精，文章益盛，用則施政利民，舍則垂世立教而無弊」，實是將東原此處所言與

前引「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之說綰合為一。於是遂將

功夫之基礎，皆設定於考覈。雖則懋堂所謂「考覈」，亦以「精審乎天地民物之

理，得其情實，綜其始終」為言，若與東原「曲盡物情」之說相類，77然精審民

                                                 
76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引見戴震撰，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北京：中華書局，

1980 年），序頁 1-2。 
77 胡適之謂懋堂誤會東原語，遂以考覈為義理文章之源，而將原意反說（見胡適著：《戴東

原的哲學》，頁 90-91），此語誠有其是，然胡氏於懋堂之所解於東原者，則亦未嘗深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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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理，而以「考覈」為言，即有本、末之說，亦將無「更求大本」之實功，如

前所釋。懋堂非能精於理義之說者，故於東原「游心物先」之一義，全未理解，

從而將東原合義理、文章、考覈於一之說錯會，因有此誤。78然以懋堂之深服東

原，而猶不免於記語之詳之同時，未能精辨其旨，則無怪乎竹汀、笥河之於東原

晚作，如《原善》等，乃竟群惜之以為耗用精神於無用之地也。 

懋堂之說，依上論，雖未深得東原之意，然懋堂能以「精審乎天地民物之理，

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者為東原考覈之學，究與當時以為東原之言理義，「精在

訓詁而已矣」之說不同。故同文又謂：「聖人之道在六經，不於六經求之，則無

以得聖人所求之義理，而凡故訓、音聲、算數、天文、地理、制度、名物、人事

之善惡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不究乎其實，皆當由考覈以通之，

性與天道，亦不外是。」此一經由考覈可以究論氣化、道德、性命之說法，亦非

全無所見。東原《緒言》一書一條云：「問：後儒言理，與古聖賢言理異歟？曰：

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為，不聞『無可言』之理者也，《詩》曰『有物有則』

是也。就天地、人物、事為求其不易之則，是謂理。後儒尊大之，不徒曰『天地、

人物、事為之理』，而轉其語曰『理無不在』，以與氣分本末，視之如一物然，豈

理也哉！就天地、人物、事為，求其不易之則，以歸於必然，理至明顯也；謂『理

氣渾淪，不害二物之各為一物』，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不得，合諸聖賢之

言牴牾不協。姑捨傳注，還而體會《六經》、《論語》、《孟子》之書，或庶幾乎！」

79 文中東原明言當超於傳注之上，由聖賢之言，得其意旨，從而就天地、人物、

事為者，求其不易之則，而不應復空索於「無可言」之理。若由此言推之，從學

者如能即夫天地、人物、事為之可類求者，一一建立精審其事以求得其不易之則

之方，則必可開發極多「即事窮理」之知識路徑。東原於最後撰寫之《孟子字義

疏證》一書中，暢言「理」、「欲」之關係，有謂「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

                                                 
78 懋堂嘗言：「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倫理族類之

間，而以讀書之考覈輔之」（段玉裁撰：〈娛親雅言序〉，《經韻樓集》，收入《續修四

庫全書》，第 1435 冊，卷 8，總頁 75），其意蓋以「考覈」為統會學、思之法，此固不

能為東原之全，因而亦無得為東原之真。若東原之云「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

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常，莫非自然」，凡其所從事，豈皆能以「考覈在身心

性命、倫理族類之間」者言之？懋堂性忠謹，不為夸言，然非能精於義理之學者，遂不能

通曉東原之所以合「必然」與「自然」為一之深旨。 
79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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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不可易之謂『理』。無欲無為，又焉有理」，

80正是於前所謂「觀於物變」之法中，具有一種針對天體、物象、事為以觀察其

不易之則之眼光在於其中。此種方法正有其類近於科學之處。東原此種「就天地、

人物、事為求其不易之則」之說，在其知識之理念上，是否亦承受有當時流傳之

西學影響，雖無從確說，然在其前，方密之較論中西學術，曾有「質測」之學之

目，則以東原之曾涉獵西法算學，得西學觀念之助以堅強其說，事亦非絕無可能。 

以上所析，倘若近實，則見東原之學，確有深奧難於依常論而理解之處。凡

其所論，不僅與當時言經學者偏好考據之見不同，其精深處，亦絕非僅是隨順理

學家之陳言，或刻意與之對壘而得。81其所謂結合義理、文章、考覈為一之系統

觀點，若將之置入儒學反省之實地，必可得出一截然不同於常見之見解。故以論

述學術史之角度言，東原之如何依於三者合一之原理與方法，實事各求其是，而

後統合於「經」，正有其屬於學術發展時刻上之重要意義，值得深究。前言實齋

之往見戴氏休寧館舍，詢其所學，戴為粗言崖略，實齋因疑時賢之稱重於東原者，

實不足以盡之，又推許之以為乾嘉之第一人，82為近代之大儒，凡此所論敘，俱

不應輕易看待。 

三、東原於朱子學之承繼與變改 

                                                 
80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16。 
81 章太炎之論東原，曾有一說云：「震自幼為賈販，轉運千里，復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

言之惠，故發憤箸《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

死于理即不可救。又謂衽席之間，米鹽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後人視之猥鄙。其中堅之

言盡是也。」（章太炎撰：〈釋戴〉，收入章太炎撰：《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5 年］，第 4 冊，頁 122）此說所釋，專據東原著書之動機說之，涉及戴氏生

平。近日學者沿此而為說，或謂東原之辨理、欲，抨擊宋儒，乃與自身所經歷之族訟有關，

蓋有所激而云然（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論》，頁 108-115）。此種論法，涉及具

體事件，是否如此，倘無其它傳記資料之支撐，後人亦無從確知，可存勿論。否則影響而

談，史遷之書亦難逃「謗書」之疑。雖則如此，東原書中確曾針對為政者之「以理束民」

為論，則東原之所觀察於社會者，固有實見，與理學家之多從倫理之「應然處」著眼者，

頗見差異，值得重視。 
82 學者多引江藩《漢學師承記》之言，以為東原之嘗許竹汀為當代第二人，實則乃自居為第一，

然前引實齋責邵二雲語，曾有「足下彼時，周旋嘉定、大興之間，亦未聞有所抉擇，折二公

言，許為乾嘉學者第一人也」之言，則在當時及稍後，推東原為第一，有此觀感者必不僅一

二人，特識之者未若實齋之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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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觀點視之，章氏對於東原之記述，見於其日後之著作者，不唯對於後

人之理解東原，提供難得之線索，且將之參照實齋自身思想之建構，亦具有可以

搭建彼此「對話關係」之重要性。此一「對話關係」，倘加適當詮釋，則可凸顯

若干哲學重要議題之新面相；其所涉，蓋猶不止於一人之受知與否而已。 

實齋之衡論東原，稱賞之外，亦頗有針砭之意，大旨見於其所著《文史通義》

之〈朱陸〉篇；後則有〈書後〉之文，補敘其作意。83然另有一關係密切者，即

是其所草之〈浙東學術〉篇，實齋於其中將清初所可見最為關鍵之學脈，畫分浙

西與浙東，84而以東原屬之前者。依於其篇中所說分析，實齋之所以重視於東原，

不唯因彼於東原學術，能洞見其深微，因而有以稱賞之；在彼之整體論述中，東

原之取徑，實亦於若干方面，具有足以體現明以來中國學術發展中某一潛在趨向

之勢能，85故具有關繫未來學術前景之重要性。然除此之外，依余所見，實齋之

最終所造，與東原形成對比，則又有非關學術路徑之取捨，而係東原哲學所建構

之新形態，對於實齋思惟所產生之刺激與啟示，為實齋本人所未嘗敘言者；其間

關係，未容輕忽。 

關於整體之學術路徑部分，依實齋之分判，東原之學術根柢與其識見，所以

當說為浙西朱學流衍下之變化者，在於一種傳承關係。此一傳承，由朱子一傳而

為勉齋（黃幹，字直卿，1152-1221）、九峰（蔡沈，字仲默，1167-1230），再傳

為西山（真德秀，字景元，1178-1235）、鶴山（魏了翁，字華父，1178-1237）、

東發（黃震，1213-1281）、厚齋（王應麟，字伯厚，1223-1296），三傳為仁山（金

履祥，字吉父，1232-1303）、白雲（許謙，字益之，1270-1337），四傳為潛溪（宋

濂，字景濂，1310-1381）、義烏（王禕，字子充，1322-1373），五傳為寧人、百

詩。86寧人遂為清代開國儒宗。而如東原者，依實齋之見，亦即朱子數傳而後起

                                                 
83 〈書朱陸篇後〉，引見章學誠撰，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74-277。 
84 此但詮實齋說為「學脈」之分判，而非如近人之徑以「學派」論之者，學派以思想論者，

當有宗旨；以學術論者，當有核心之學術概念與方法，而浙東、浙西之分，則係以一地之

風教習氣為辨，於此二端皆未足以當之，故不取。 
85 關於戴、章二人學術取徑與其思想之差異，民國以來，學者論之者頗多，余前撰〈論章實

齋之學術起源說及其學術史觀之構成〉（《臺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06 年 6 月］，

頁 225-270）一文，亦曾提出相關之見解與論述，可與本文參照。 
86 見〈朱陸〉篇，葉瑛《校注》謂黃震、王應麟、許謙應為四傳，王禕應為五傳，宋溓應為

六傳。詳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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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87特朱子之流衍，服古通經、學求其是之外，好文者入於辭章，敏學者流

於博雅，或不自知其所原出，東原之上溯古今作述，而有以心知其意，亦其嗣音，

而東原初不自知。88推其意，則浙西學者除宗仰寧人、百詩博約之功外，尚有親

接其一地風習之影響，89其中頗有涵蓄。此一涵蓄之陶養，以核心之理念言，依

實齋說，即所謂「實事求是，不空言性命」。90東原之未如並世之博雅君子，但

                                                 
87 實齋於此，且曾以成學者類近之性情說之，謂之為「沈潛」，詳〈朱陸〉篇（章學誠著，

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62）。 
88 實齋云：「末流失其本，朱子之流別，以為優於陸、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

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數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

學百倍於陸、王之末流，思則更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不免先賢之畏後生矣。

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數傳之後起也，其人亦不自知也。而世之號為通人達士者，亦幾幾

乎褰裳以從矣。有識者觀之，齊人之飲井而相捽也。性命之說，易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

多學而識，寓約禮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

然沿其學者，傳而為勉齋、九峰，再傳而為西山、鶴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為仁山、白

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寧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

殘，空言性命之流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流於博雅，求其宗旨所在，或有不

自知者矣。生乎今世，聞於寧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

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識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

（見〈朱陸〉篇，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64）所謂「今人有薄朱子

者」，近人依實齋〈書朱陸篇後〉（同前，頁 274）語，謂即指東原。 
89 地理或區域文化風習對於學術發展之影響如何？不唯無一定之關係，且於不同之史家，詮

解不同。就明清間之轉換言，實齋所見乃以儒學學脈之整體言，故必上下古今論其大勢。

在其觀念中，以經史性命為本之儒學，其發展形態，本皆當由流變以回溯於古人之大體，

以取得所以「互質」與「交推」之識，並非可專就「文本」與「傳授」，即可建立一獨立

之經典詮釋學，故在實齋，實亦不取重考證方法之獨立性，從而主張一種可以別宗之「清

學」。別論於此，近世則有章太炎。其論辨清學，沿乾、嘉考據家之見，以吳、皖為核心，

確立一種系統化之清學，而與其前之諸大師分野。其中論及皖學時，嘗謂皖學之深求於義，

始東原，東原起休寧，休寧於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而言直覈無

溫藉（〈清儒第十二〉，見章太炎撰，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合編］，

頁 159-160）。太炎此說於文化風習之外，增多水土之影響，較之實齋浙西之說，不唯於

學術延續性，見解有異，且其說偏注徽州一地之水土，與近代徽商善治生之背景，亦屬一

新見。其論蓋起於東原〈戴節婦家傳〉中所謂「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居，商賈東西行

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賈者，咸近士風」（戴震撰，張

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440；斷句與之稍異）之說，而益之以一種特殊之

哲學心理之解釋，頗有所見。唯就徽皖一帶風氣言，二章所分疏外，其所以為博雅與精審，

則明中晚以來之風氣，乃至西學與詞章之特殊發展，關係亦大；前文已及。故即謂浙西於

清初，朱子學之流衍，有其特殊風貌，若論及積漸而為影響者，固亦有其它因素之介入，

事端非一。 
90 詳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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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求知之功力，而無成家之學術者，蓋即由此而能。91 

實齋此種「成家」之論，論中所謂「博雅君子」云云，隱約所譏斥，實乃當

時以考證名家者；而其篇中所分辨於厚齋與亭林之異法，則更有一種扭轉風尚之

意圖。92前文曾引實齋語，謂丙戌春、夏之交，實齋曾往見戴氏休寧館舍，戴為

粗言其為學崖略，實齋乃知當代求能深識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者，惟戴可及，

非所謂一時通人所可比擬。而凡當時薦紳負重望者，推重戴氏，實皆不足以知之。

今若以兩處所言參較，則見實齋之於清學有深識，93於一世人所理解於亭林者之

外，將之溯源於浙西一脈之遠源，此一見解之觸發，或乃與實齋之聽聞東原之自

述因而獲得啟示，然後有之。亦即在實齋之見，以為寧人、百詩之影響，乃遍及

一時，何以能於徽皖之地，得如東原者出？此必有地理風習所積蘊之陶冶因素，

介於其間，乃得如此之相應。實齋於東原之昧其所自出一事，始終耿耿於懷，不

惜指摘其隱微，實正因此一脈絡之敘明，在其意中，有不能不加辨明者；94寧人、

                                                 
91 近人如梁、胡，其論清初學術，依前言，乃於實齋所舉亭林、梨洲（黃宗羲，字太沖，

1610-1695）之外，另指出北方之「顏、李」一系，且將其定位為「反玄學」革命運動中

直扣心性問題之一派，胡氏且依順戴望之說，謂東原之學術，蓋即是結合亭林與顏李之影

響而成。此一論法，將「經學」與「哲學」分判為不同之脈絡，有其所見。然顏、李之主

張「踐形以盡性」，必以「三物」「三事」為學者所應格之物，終在其學術性格上與東原

相去太遠，雙方即有部分觀念相近，或東原確曾受其影響，當亦僅限於議題之啟發，兩者

難於真以「學脈分合」之意義為說。 
92 實齋於〈博約〉篇中云：「然王氏諸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不可也；謂之學者

求知之功力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精勞神於經傳子史，而

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力，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力，實相

似而不同。學不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力則可耳。指功力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

（見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161） 
93 實齋論清初以來之朱、陸云：「攻陸、王者，出偽陸、王，其學猥陋，不足為陸、王病也。

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力深沈，不以源流互質，言行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識者，鮮不從

風而靡矣」（〈朱陸〉篇，同前註，頁 265），文中「源流互質，言行交推」二語實有極

深之見識，論詳拙作〈論章實齋之學術起源說及其學術史觀之構成〉一文。 
94 實齋於論中云：「生乎今世，聞於寧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

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識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

所自矣。」（〈朱陸〉篇，同前註，頁 264）此說雖未明言，實即指東原而說。然說中全

未提及江永，由此可見，實齋之論東原，「承接亭林而上溯朱子」方是重點，實齋並未以

「交識慎修」為東原成學之關鍵。而時人之論此，一則如王昶（字德甫，1724-1806），其

作〈江慎修先生墓誌銘〉，乃據東原之自述而演繹，謂東原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清］

王昶：《春融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8 冊，卷 55，總頁 216）。或則如

前引錢竹汀之〈戴先生震傳〉，則以東原早年之學出於慎修；凡此皆止說得東原學術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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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詩之影響，必以此方式界定，乃始如其所見。而凡實齋篇中所釋於浙東者，蓋

亦必於此「浙西」之說確立後，乃始成其對比之義，而有可指陳。 

唯實齋之述言浙西，指出「實事求是，不空談性天」為其相沿之信念，此義

雖能得其大要，然即以此二語為論，亭林之「不空談性天」，乃欲於根本之處排

斥一切形上學之思惟，而以所謂「經學」者替代理學。此一激烈之「反哲學」之

態度與觀念，相較於朱子學中所強調於「格物窮理」「博學一貫」之旨，終有轉

移；與其前數代之傳明顯不同。95蓋就亭林下學而上達之意指而言，個人人生價

值之完成，必於「文明」之條件與基礎中達成，故心性雖是自家所有，仁必於「克

己復禮」之實踐逐步提昇，此所以「博學於文」與「行己有恥」得以達至一貫，

而聖人典籍為不可輕廢。而就當時考辨觀念之逐步發達，與考辨工作之逐步精審

之環境言，其所主張於「因句讀以辨其文，因文以識其義，因其義以通其制作之

原」之階序，亦確然有助於形成一種以「經學」與「經典詮釋學」為本之儒學觀。

此一觀點，中心之二義為：一，經學為儒學之核心；二，經典詮釋之是非，為衡

斷儒學高下之標準。當時所謂考證之學，實際乃因結合於此二義，產生影響，而

後始得以聲光大著。 

故就康、乾學者之祖述於亭林者言，凡彼所謂博而能約者，皆專在事事之精

審，其未能驟有所建樹者，則先為纂輯之功。實齋力辨當時誦法亭林者多未得亭

林之旨，乃徑以「僅得王伯厚之纂輯」一語輕之，亦是未深明乎當時考證之法之

所以得與經典研究結合成學，而為世重之故。 

雖則如此，實齋以東原為學之必求探乎大本者，為不同一般之專事考據，其

                                                                                                                                            
分因緣，與實齋之依於「學術史」之眼光而為之分判者，見識有淺深之不同。 

95 實齋於〈朱陸〉篇中云：「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

於多學而識，而約禮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諸經解義不能無得失，訓詁考訂不能無疏

舛，是何傷於大禮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行實踐之醇儒，

其於朱子有所失，亦不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立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切學

問文章而守一二章句集注之宗旨，因而斥陸譏王，憤若不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

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陋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不能無得失，考

訂不能無疏舛，自獲麟絕筆以來，未有免焉者也。今得陸、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

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不可不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

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見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

校注》，頁 263）實齋此說，能分判俗學中託名朱學者之偽，而不能辨識朱子之考證與清

儒考證之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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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東原之由亭林所唱「古無理學」之說轉手，則有深識。蓋東原不唯徹底以一

種尚未普遍為當時人所熟悉之「觀念史」之角度，96分辨個別觀念於不同歷史階

段經發展後所呈現之差別意涵，且對於此種意涵差別所可能牽涉之背後之哲學系

統之不同，以及其成因，具有驚人之辨析能力。實齋文中之稱賞於東原，一則謂

東原「深見古人大體」、「足以明道」，97另則謂東原之學，「百倍於陸王之末流，

思則更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不免先賢之畏後生」，98此兩處所言，

前段乃言其學術之取徑，而後段則是能鑑識其區判思想議題並將歷來學說予以系

統底理解之能力。實齋之主張衡斷學術是非，當「源流互質，言行交推」，雖非

即是東原之路徑，然此一論述背後，對於歷來儒學之發展，必應具備一種「哲學

史式」之理解，且此一理解，多少應受東原之啟發從而建立，則依稀亦有跡象可

尋。其最要者，即是實齋所謂「充其所極，朱子當不免先賢之畏後生」之語。此

事雖因實齋之未加申述，無得而深論。然東原之說乃自成一完備之系統，處處相

關，故若依哲學理論之結構性邏輯言，亦不妨即以余前論所及東原有關認識論之

討論中之一種新見，為之貫串演繹，以表見其大體。本文以下即據東原晚歲所完

成之義理著作，分旨言之。 

依前所釋，東原曾謂「十分之見」者，一末即有一本，即是於物之情變者有

以知其所「必然」；而東原晚年之後論，如《原善》有謂「精巧、智之能，底於

必然」，99則亦是同於此義。此一說法之不同於朱子者，在於東原之論中，雖仍

將「理」視為「知」之對象，然此所可知，已是就道化之川流，而見其有條而不

紊，而非即以所謂「理」者為道化之本原；與朱子之以「理」字乃兼具本體義、

                                                 
96 若就「觀念史」之初步考察言，今人所舉出亭林與李二曲（顒，字中孚，1627-1705）札

（見［清］李顒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卷 16，頁 148-149），
考辨「體」「用」二字對舉為言之出處，即是一東原所可能承受之啟示來源。近人所謂顏、

李「反理學」之言或於東原有影響，亦必當結合於此種考辨之意識，乃始具有意義。故以

學術路徑而言，東原仍是近於亭林，而與習齋、恕谷不類。 
97 「深見古人大體」、「足以明道」二語並見〈書朱陸篇後〉（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

校注》，頁 274-277）。 
98 實齋云：「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數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陸、

王之末流，思更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不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

自朱子數傳之後起也，其人亦不自知也。」（〈朱陸〉篇，同前註，頁 264） 
99 參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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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在義、殊別義與恆常義者不同。而依東原所考，「理」字之於先秦，無論就其

通詁言，或就書義所使用之特指而說，皆無與「道」字相趨近之用法；「理」字

之有延展性之語義表現，而與「道」字具類似之哲學義涵，其事實屬晚出。100故

倘以之返諸古義，而求解於經傳、孟、荀，「理」字之與「道」字，必須於其命

義之根源處判分其用。101《原善》於是乃有「道，言乎化之不已也。……生生者，

                                                 
100 東原各書中辨此者甚多，《疏證》中一條言此尤明晰，其言云：「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

言道器，言太極兩儀，今據孔子贊《易》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見於理氣之

辨也，求之六經中無其文，故借太極、兩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說，以取信學者歟？曰：

舍聖人立言之本指，而以己說為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以飾吾之說，以求取信，是欺

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不為也。蓋其學借階於老莊、釋氏，是故失之。凡習於先

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不自覺。在老莊、釋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體、有神識，而以神識

為本。推而上之，以神為有天地之本［老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之

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釋氏書：『問：如何是

佛？曰：見性為佛。如何是性？作用為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見，在耳曰聞，在鼻

臭香，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見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識者知是佛性，不識喚作精

魂。』］，遂求諸無形無跡者為實有，而視有形有跡者為幻。在宋儒以形氣神識同為己之

私，而理得於天。推而上之，於理氣截之分明，以理當其無形無跡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跡

為粗。益就彼之言而轉之［朱子辨釋氏云：『儒者以理為不生不滅，釋氏以神識為不生不

滅。』］因視氣曰『空氣』［陳安卿云：『二氣流行萬古，生生不息，不成只是空氣，必

有主宰之者，理是也。』］視心曰『性之郛郭』［邵子云：『心者，性之郛郭。』］是彼

別形神為二本，而宅於空氣宅於郛郭者為天地之神與人之神。此別理氣為二本［朱子云：

『天地之間，有理有氣。理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理然後有性也，稟此氣然後有形。』］而宅於空氣、

宅於郛郭者，為天地之理與人之理。由考之六經、孔孟，茫然不得所謂性與天道者，及從

事老莊、釋氏有年，覺彼之所指，獨遺夫理義而不言，是以觸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兩儀

之稱，顯然有悟，遂創為理氣之辨，不復能詳審文義。其以理為氣之主宰，如彼以神為氣

之主宰也。以理能生氣，如彼以神能生氣也［老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理壞於形氣，無人欲之蔽則復其初，如彼以神受形而

生，不以物欲累之則復其初也。皆改其所指神識者以指理，徒援彼例此，而實非得之於此。

學者轉相傳述，適所以誣聖亂經。善夫韓退之氏曰：『學者必慎所道。道於楊墨老莊佛之

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此宋儒之謂也。」說見《孟子字義疏證》

卷中，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78-179。 
101 錢師賓四承梁、胡之見，論述東原與顏、李思想之關連，謂顏、李之辨言「義理即在氣質

之中，氣質無不善，引蔽而始有不善」「去私之說乃戕賊人以為仁義」之類，皆東原之說

所本，而後人以「理」字代「道」字之無當於經義，亦早發於恕谷，其說頗詳，見《中國

近三百年學術史》，第五章，頁 196-274。唯今審恕谷之辨「理」字嘗云：「以『理』字

代『道』字，而氣外無理。《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即道也。《中庸》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即以通行五倫為道也。孟子『道性

善』，曰『道一而已』，即以同稟之仁義禮智為道也。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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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原；生生而條理者，化之流」102之說。在此說中，所謂「化之不已」，乃兼

包體、用，至於「原」之與「流」，則其分別，一在「形器之先」，一在其後；凡

「條理」之云，皆就品物之既成而後見之，而非以論氣化之所以然。103 

東原之辨「理」之非以指「化原」，而乃以指「化流」，不唯與「道」字殊義，

且在其論中，「道」之所言乎「化之不已」，亦非如宋儒有「專指其體」之一層。

東原於後著之《孟子字義疏證》中，極力辯駁《易傳》之所謂「形而上」「形而

下」，非可以「理」「氣」分言為釋，其說截然不同於程、朱之解義，其故在此。 

東原之說解《易傳》之「形而上」「形而下」云：「問：《易》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來止此是道，

要在人默而識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所以一陰一陽者，理也，形而上者也；道即理之謂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

理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流行，生生不息』，乃程、朱所目為形而下者；其說

據《易》之言以為言，是以學者信之。然則《易》之解可得聞歟？曰：氣化之於

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易》又有之：『立天之

道，曰陰與陽。』直舉陰暢，不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豈聖人立言皆

辭不備哉？一陰一陽，流行不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

有異：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率性之謂道，修

道之謂教』，此為性、道、教言之，若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率性之謂也，

教也者修道之謂也；《易》『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為天道言之，若曰道也者一陰

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

                                                                                                                                            
一物為道者；有之，是老、莊之說，非周孔之道也」（見［清］李塨：《中庸傳注問》，

《傳注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年］，第

173 冊，卷 4，總頁 298），其文中將「陰陽之氣即道」，「通行五倫為道」，「同稟之

仁義禮智為道」，畫分三層言之，雖具有哲學架構之基本觀念，然於「形上」、「形下」

之界分，則辨之未明，與東原之說，終有不同。 
102 見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7-8。 
103 李恕谷嘗云：「以陰陽之氣之流行也，謂之道；以其有條理，謂之理」（見李塨撰：《周

易傳註》，收入《顏李叢書》［臺北：廣文書局，1965 年］，第 2 冊，卷 5，總頁 514），

語極似東原，或東原嘗讀其書而有取焉未可知。然如僅有此兩語，而對於所謂本體問題，

未有進一步之說明，則不唯尚不足以構成完整之哲學系統，抑且僅就其表面語意之表述

言，亦非前人論中所絕無。逕以之作為東原思想之真正來源，終非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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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

耳。《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

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如

言『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

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不變，道言乎

體物而不可遺。不徒陰陽是非形而下，如五行水火木金土，有質可見，固形而下

也，器也；其五行之氣，人物咸稟受於此，則形而上者也。《易》曰：『一陰一陽』，

〈洪範〉言『初一曰五行』，舉陰陽，舉五行，即賅鬼神；《中庸》言鬼神之『體

遡物而不可遺』，即物之不離陰陽五行以成形質也。由人物 而上之，至是止矣。

六經、孔、孟之書不聞理氣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實失道之

名義也。」104東原此段因或人之問而有之答語，將「氣化」與「品物」分說，由

此而分出「形之前」與「形之後」，而不承認有一哲學上所謂「形而上」之無限

實體（此種無限之實體，若居於現象之背後，而為其發生之原因，即老氏所謂「獨

立而不改」；又能內在、遍在於一切存有物之中，限制其變化，即老氏所謂「周

行而不殆」）。若然，則所謂「氣」之與「化」，前者乃言流轉之體，後者乃言流

轉之用，品物之無分有生、無生，皆由此出；一切有關「存有」之觀念，其解釋

無出於「氣以其自身之條件為化」之論述之外者。 

東原此說乍見之，由於其排斥理體之先在，而專言氣化之流行，確有近似於

西方哲學中所謂「物質主義」之處。然由於在東原之說中，對於「氣化」之理解，

仍是以「人」之出現，及其最高層級之精神性具體存在，作為自然發展「必然」

之結果，故於其說中，並未將氣化簡約為一種僅以「物質」為本之機械論；其所

謂「生生者，化之原」之說，即使將之類比於近代精神主義面對激進之物質主義

挑戰時所採取之論法，將生命現象之出現，推之於乃生化之創造力逐步於品物流

行之演化中所產生之結果，由於在此類論述中，論述者必須於 matter 與 life 

principle 之連結上，有所說明，或至少預留空間，因而已非所謂「物質主義」；

無論說之為 rationalistic materialism，或一種 biological materialism。 

東原此種實質上承認氣化之中有其本然之天德，而又不欲以兼括「形式因」

                                                 
104 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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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的因」之「理」字說之之論法，雖具有哲學上趨向全然與宋儒相異方向發

展之態勢，亦於論述上，相對於宋儒而言，較與先秦儒說相近，然東原之說，是

否即是與先秦儒學之主張緊密契合，而無些微之差，如其所自信？或先秦之儒

學，是否無論何家，皆是在此一問題上，秉持相同之立場？以今日之標準言，凡

此皆須進一步探究。雖則如此，基於東原論點所引生之可能效應，則無論於當時

哲學性系統思惟之推進，或經學之發展，皆具重要意義，未可輕忽。 

至於東原之不依朱子所曾主張，即以「理」字當「道」之稱，就哲學言，余

意以為，其主軸，實乃欲改靜態之本體學為動態之本體學。105唯此乃就一面說。

若自另一面說，則是欲改規範性之道德觀為發展性之道德觀。106東原云：「天下

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

為而歸於至當不可易之謂理；無欲無為又焉有理！老、莊、釋氏主於無欲無為，

故不言理；聖人務在有欲有為之咸得理。是故君子使欲出於正，不出於邪，不必

無飢寒愁怨、飲食男女、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說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

此理欲之辨使君子無完行者，為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為小人也，

依然行其貪邪；獨執此以為君子者，謂『不出於理則出於欲，不出於欲則出於理』，

其言理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不以意見為理之君子；且自

信不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謂不愧不怍者，豈此之謂乎!不寤意見

多偏之不可以理名，而持之必堅；意見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理：此理欲之辨，

適成忍而殘殺之具，為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

何一非為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理欲為二，治己

                                                 
105 東原云：「問：道之實體，一陰一陽，流行不已，生生不息，是矣。理即於道見之歟？曰：

然。古人言道，恆賅理氣；理乃專屬不易之則，不賅道之實體。而道、理二字對舉，或以

道屬動，理屬靜，如《大戴禮》記孔子之言曰：『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理』是也。或道

主統，理主分；或道賅變，理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為，而非言乎實體也。」（見《緒

言》卷上，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88）可見彼之於此兩

種哲學型態之基本性質，確有所知。 
106 梁任公論述東原，曾謂其說之主張義理與情欲不分，意在說明聖人之教人，但欲人之欲望

行為皆在合理之範圍內活動，故止言「無私」不言「無欲」，為一種「情欲主義」；其目

的在相對於宋儒之「非生活主義」，而建設一種「生活主義」（《戴東原哲學》，收入《飲

冰室合集》，第 5 冊，頁 65-67）。此一詮解，因未能從東原學說之大體著眼，亦未深明

其思想之真實的哲學結構，故淺乎言之，盡失其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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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出於欲為理，治人亦必以不出於欲為理，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女、常

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理也，公義也』，

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偽應乎上，則曰『人之不善』，胡

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不待告以天理公義，而人易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

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不為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不

贍，奚暇治禮義』!古之言理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理；今之言理

也，離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不顧之為理。此理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

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理，

非古聖賢之所謂理；蓋雜乎老、釋之言以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來儒者

皆力破老、釋，不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傅合於經，遂曰六經、孔、孟之言；其惑

人也易而破之也難，數百年於玆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不復知其異於六經、

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行實踐之儒，信焉不疑。夫楊、墨、老、釋，皆躬行實

踐，勸善懲惡，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

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說，人始知其與聖人異而究不知其所以異。至宋

以來儒書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辨之，是欲立異也。』此如嬰兒中路

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為其父母，既長，不復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

母而決為非也，而怒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嗚呼，使非害於事、害於政以

禍人，方將敬其為人，而又何惡也!惡之者，為人心懼也。」107夫宋儒理、欲之

辨，本出《樂記》。然《樂記》之判別天理、人欲，乃對應於道家「天」「人」之

分，而為儒家立場之說明。其旨在於闡明人欲之失，失在未符自然之節；倘人之

欲求，有合於人性自然之度，則此欲即是天理，不說為「人欲」。在宋儒說中，

本未將所謂「人欲」者，直指為「凡人所有之一切欲」。東原既知「依乎天理，

為相生養之道，……窮人欲……譬則洪水橫流」，108見於其書，乃又執宋儒「不

出於理則出於欲，不出於欲則出於理」之說，以相責難，逕謂宋人乃主於「無欲

無為」，固在其說中，未能切合宋人原旨。然宋儒之於人之欲與情，於另一面，

亦確受老莊、釋氏之影響，將之視為妨性之源。尤其伊川、橫渠於本然之性外，

另說有「氣質之性」，必欲去其偏蔽以返回於天地之性，明顯係受佛家「淨」、「染」

                                                 
107 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下，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16-218。 
108 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同上註，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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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說之啟示而有，則固亦不免有類近於東原所指為「言理者，視之如有物焉，得

於天而具於心」云云者，與《樂記》「存天理，去人欲」之舊說，並非全然一致。 

今進一步分析，所謂「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此語本係一譬喻，非

實指「理」為一物。而就言之者之心理言，此種「理」或「性」之觀念，不僅具

有於系統中建構特殊哲學之功能，亦對一般之價值思惟產生影響。東原所謂「於

是未有不以意見為理之君子；且自信不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不寤意

見多偏之不可以理名，而持之必堅；意見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理：此理欲之辨，

適成忍而殘殺之具」，即是一確有其事之描述。此一以「理」主導規範性價值思

惟之現象，基本上乃是種因於「理」字觀念之靜態性格於發展中與儒家「名教」

主張之相互嵌合。至於東原所謂「適成忍而殘殺之具」，此點若就「名教」作為

支配道德意識之社會實況而言，亦有其部分之近真。尤其明、清之以上臨下，常

以道德之積極規範作為刑名之補充，以繩治士民，更屬明顯。其中明尤慘烈，雖

方外之士，常亦不免。109此雖不可以責諸講學之大儒，然政治操作面中有此現象，

乃出理學影響，亦非虛構。東原之說，有其卓識。110 

正因東原之指摘於宋儒者，確有其由現實以推求其背後成因之所見，故在其

企圖重新定義義理思惟之構想中，對於物化之「自然」與社會之「生養」之間，

有一基於社會人群共同生養目的而建立之「有為」觀，主張必「有為而歸於至當

不可易」，乃可稱之為「理」。此一說法，不唯與宋儒「聖人設制乃基於理之不可

易」之觀念不同，甚至與荀子以「法之大分」「類之綱紀」釋「禮」，亦有屬於事

理基礎之根本差異。111而其所謂「至當不可易」，則是以滿足群體「生養之道」

為其權衡之標準。在其思惟中，此種生養之理，倘無施政者視民如傷，從而產生

之善政，且在其中具有明確之可實踐之合理性，則亦無從見其為「至當」與「不

可易」。聖人者，必得乎此，然後乃有以成其為「六經、孔、孟之言」。 

東原此種「聖人之道，必應於社會之發展中揭示一務實可行，且有以達成目

標之策略，乃見其所體現者，為至當不可易之理」之說，將「自然」與「必然」

                                                 
109 當時高僧如達觀（1543-1603），竟亦受誣而繫獄，即是一例。 
110 學者論東原之為此論，或謂乃專為清治之嚴刻而發。然以東原之論觀之，恐尚不止此。 
111 荀子之言綱紀，雖主出於人而不在天，然彼所謂「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見《荀

子•天論》）之「制」，仍是基於「理物」之觀念而有，故東原以為仍屬「二本」之說，

與其強調之「絜情」說，立基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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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念，結合於一前此論經學者所未曾見到之層次，其實已結合部分之史學觀念

在內；其中明顯具有一種「社會」之視野，112如前所已言。日後章實齋之以史論

經，專切治理，說雖不同，當亦受有其影響在內。 

東原之言「道」與「理」，既有此所述與宋儒截然不同之論，其所主張於聖

人之「務在有欲有為之咸得理」，亦必有說。東原曰：「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

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

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

盛，使人之欲無不遂，人之情無不達，斯已矣。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

情之失為偏，偏則乖戾隨之矣; 知之失為蔽，蔽則差謬隨之矣。不私則其欲皆仁

也，皆禮義也，不偏則其情必和易而平恕也，不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

113東原非不知「惻隱所謂仁」，然其說必主「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

情得達」者，其意在於表明，人之而未得情、欲之正而陷於乖戾、貪邪，實皆由

於情、欲有所偏、私而蔽，故唯知之解蔽，足以知醜、非之非美、是，得以使人

確然有以去其偏、私，則情必然可達之恕，與欲本然可盡之仁，當體可復，而天

下人之流連無告者，乃莫不盡歸於一己之仁焉。114此為禮義聖智之極致。 

依東原此說，惻隱之情固人所有，然仁心之障蔽，與知相關，故修養己德者，

於自身之「欲遂其欲，情達其情」處，以己絜人，以通知凡人之欲與情者，亦當

有先校正貪邪、乖戾、差謬之實功，然後得以去私、去偏而平恕。此種「絜情」

之法，對於東原而言，並非僅是以「強恕」求所謂「近仁」，而更是一種有關於

人性與人情之普遍觀察，關係於價值系統中審別「美惡」「是非」之「知」。依其

說，倫理家嚴於所謂理、欲之辨，雖君子亦難於完行，然而以其為君子而有事於

志也，故一旦自信其為意見者，非出於欲，則不免堅持己見，以為理即在於是，

雖千萬人吾亦將往矣，而不悟「理」之必於人人之「求遂其生」中見，而非可以

於理念中臆想之而遂以為是。 

東原於說中，指出「理」字之規範性觀念，對於理學家所產生之「日用思惟」

                                                 
112 社會學眼界與觀點之出現，本質上必須建構於歷史視野之上，否則無由產生。特此歷史視

野深刻之程度如何，則學者各有不同。 
113 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下，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97。 
114 所謂「道德之盛」，可期之於聖人，而不可期之於人人，然以人人為念，欲其欲無不遂，

情無不達，則是歸天下於一己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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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顯示東原除具有「社會」觀察之視野，對於心靈史與觀念史，亦具有某

種程度之理解。東原於書中且進而以思想之形態，針對理學家之哲學建構，為一

種哲學史之分析，其言云：「荀子之所謂禮義，即宋儒之所謂理；荀子之所謂性，

即宋儒之所謂氣質。……荀子以禮義與性為二本，宋儒以理與氣質為二本，老聃

莊周釋氏以神與形體為二本。」115依其此所敘論，儒家思惟之由「經驗反省」轉

向於「理念建構」，自荀子「禮義」之論出，二本之說實即已萌孽其中，故宋儒

之不免受二氏影響，而有頗可類比之說，亦是遠有端緒。東原此說，辨前人所未

曾辨，可謂識精而明。且由其說而觀，東原雖於認識論大有取於荀子之說，就整

個哲學系統與倫理觀念而論，二家仍有立論基礎上之差異。在東原之見中，荀子

之說，於形態上亦仍是一種價值之二元論（即「天」與「人」於理論上之對立），

與宋儒，乃至二氏之為形上學之二元論，同屬「二本」。以是言之，東原之考義

於經籍，五經之外，唯重《論》《孟》，以之為義理之核心，116實有其辨別儒學之

特殊眼光於其中，與單純之經學觀念不同。 

綜論以上東原之解義，凡其所考於「道」字與「理」字者，皆是就此二字於

《論》、《孟》、五經中所表現之義而為之闡明，其所謂「訓詁」之法，實乃合詞

義、經義與其所辨明之儒學之義為一，故在其說中，義理陳述之精確性，乃最終

決定「文本語義」之關鍵。此即東原所謂「熟乎義理，而後能考覈、能文章」之

具體事例。而即以東原最後著之《孟子字義疏證》明之，其條舉古人辨「性」、「命」

之各種言例，以疏釋其字義，亦皆是義理、考覈為一，並無二致。故可謂東原此

一核心主張，乃自有其一生之脈絡，不必曾受他人影響。特東原此種為學之新趨，

不唯當時止以「考證」為實學之並世通人，於此未能深了，即一生推服東原尊信

不疑者，如洪初堂，其論《疏證》，亦竟謂其書非言性命之旨，而乃為訓詁、度

數之學。117則東原論學之意之不易為人所知，亦從可見。 
                                                 
115 見《緒言》卷下，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34-135。 
116 東原於彼所謂「七經」，明列《孟子》，不僅未將經、子於儒義中分別，且於義理上，尊

孟過於尊荀，與宋儒轉有所近。 
117 洪榜〈上笥河朱先生書〉云：「夫戴氏論性道，莫備於其論《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

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度數而已矣。」（原

刊《二洪遺稿．初堂遺稿》，引自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7 冊，頁 141）
洪說之所以言之若此，固欲以寬緩笥河之譏議，故不免屈從時論，然就其詞意言，則仍是

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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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原之學之與當時人所見，有同有異，此在其本人亦深知之，故前敘懋堂引

東原之言，乃有曰：「六書、九數等事，如轎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六書、九

數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則正是欲於己之所從事，與當時一意

僅在六、九之中作考證者作區隔。特東原之於當時，殊不欲另張異幟，以招排擊，

故多隱約其辭，未能暢發其旨，而此一態度，終亦使其學術之真正性質，晦而難

明。 

大體而言，東原之由其前說，主張先儒之學，如鄭玄、程、張、朱子者，乃

得失中判，而最後則肆力評彈宋儒，其間之轉折，本非同於當時經家「唱漢攻宋」

之原由，必須分辨。而究論東原之所以最終必至於將宋儒之義理之學與其經學共

為一體，作全盤之推翻，形成一近似於時論之「反宋學」立場，以余之見，其最

主要之原因，在於宋代學術發展至於朱子，不唯周、張、二程各自差異之形上思

想，皆曾為朱子以某種取擇、融會之方式，消納於其「理」「氣」之論中，且在

朱子有關經義之說解中，各家論義理之精義，亦曾經由朱子之斟酌，而取納於其

經註之中。此點與陽明學發展之主要方式為講學，承學者講論之重點，皆在於辨

明各家之宗旨者，可謂頗有不同。118故倘欲延續亭林之主張，合「經學」與「理

學」為一，其第一層辨旨，雖在辨明「經學」與「語錄之學」之差異，而以明中

晚期以下之王學為目標。其進而為第二層辨旨，即所謂「下學」與「上達」間關

係之討論，則所關涉者，必牽連及於整個宋學之得失，而非僅亭林所指言之上蔡、

橫浦、象山三家。119東原之接軌亭林，將其所深思自得之學術觀念與方法，導向

整個學術史之反省，從而得出一極具開創性之結論，正在其內裡，較亭林多出一

種屬於哲學系統性之分析眼光，其論中所涵括之義理性主張，亦在此項支撐下，

具有特殊之意義，並非刻意樹異於前賢，或僅是將當時人所唱論之「漢、宋分野」

                                                 
118 黃梨洲云：「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得力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理無窮，苟非

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亂絲也。」（〈明

儒學案．發凡〉，見［明］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年］，第 7 冊，頁 5）梨洲此說將明代講學家所以皆重宗旨之

故，闡之甚明；不關乎近禪不近禪。然貴重宗旨者，得所從入，必因師承，取徑語錄，往

往已足，本不必事事比合經義，故「輕經義」亦是實情。觀清人胡泉所輯《王陽明先生經

說弟子記》（臺北：廣文書局，1975 年）一書所錄，即陽明之說經，經弟子筆錄，竟亦

不過數十百條，則當日門下講論之實況，從而可知。 
119 參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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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延引或張大。120 

此處所指東原於學術分疏之內裡，實有一哲學性統性之分析眼光，就其形成

之關鍵言，最要之契機，實即前論所敘及東原所反省、認知於「認識論」對於「形

上學系統」121之牽動。亦即依東原說，凡可知之「理」，必止能以言「生生之條

理」，而非可以言「生化之原」，122而人生之所以見有道，皆人之「智」「巧」能

於其群體之發展中，善於導引群性而達成，所謂「盡美惡之極致，存乎巧」「盡

是非之極致，存乎智」。123若然，則就最後成全人道之極致而言，由自然之符，

精之以底於必然，其作為識斷之核心，必有一抉擇之立場；此立場，依東原之說，

應僅能說為「有限」，而不得說為「無限」。此一有限立場，具體而言，蓋即是人

以「盡乎現世生養、感通之所能為」為目的之立場；至於宗教乃至精神之超越性

存在問題，則皆在不論不議之列。124儒學之性理學，應依此而為根基。故《原善》

                                                 
120 實齋〈書朱陸篇後〉一文云：「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理，其說深

探本原，不可易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不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

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倖為世所宗，已五百年，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

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異同，措辭與顧氏甯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刺，

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異於顧、閻諸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

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豈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

何為必欲摘之以傷厚道？不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說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

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流，不薄朱子，則不得為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流

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說于沈既堂先生曰：『戴君立身行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

章，互爭不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精，似淺而實深也。」（章學誠著，葉瑛校注：

《文史通義校注》，頁 276）實齋之辨東原心術，有誠然者，東原復生亦無以解。然東原之所

爭，其牽涉先秦儒與宋儒之差異，有至今仍確切未可移異者，則其事終亦不能皆以心術言之。 
121 凡本文所云「形而上學」一詞，概指 metaphysics，與東原對於《易繫》「形而上」一語

之特殊解釋（詳下文）無關。 
122 前引東原語有謂：「舉凡天地、人物、事為，不聞『無可言』之理者也」（參註〈79〉），即是

作出此一分隔。 
123 前引東原語以達情遂欲為理，此種「達」「遂」皆係於人群之發展中，經由社會之種種功能與

制度之運作而達成，故於人性之發展意義上，可凸顯出文明環境與個人之互動，及因此產生

之誘導。東原此種觀點之建立，對於實齋日後所主張「道乃漸形而漸著」之文明創進說，應

曾生發一定之影響。 
124 當時持論與東原相左，而遺書與東原討論者有彭尺木。尺木所質疑於東原者，在東原之說乃

「率有限之性以為道」，錯解宋儒「無欲」之旨，且又未達乎德性之全體本無可加，故力駁朱

子「復初」之說；凡此皆認係東原之失義（［清］彭紹升：〈與戴東原書〉，《二林居集》，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1 冊，卷 3，總頁 326-328）紹升之說，就其有得於心性之精微言，

皆有其理，非妄論。然以東原之立場言，紹升之說義，本是大暢心宗，參活程朱，而以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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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此義，乃曰：「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為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

成其氣類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

125在此論中，人之性不唯無「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其所謂「心」，

亦不於有限之稟賦條件外，別說有可以展現「氣類之性」之外之能。 

「命」、「性」、「才」之義既如此，則所謂「理」，依「物」而言，依「事」

而言，依「情」而言，皆須由其變化而始見之，且亦必因人之性動，而始成乎其

變化之能，126前言東原之言「巧」、「智」，乃以此而得其義。依其說，性動有欲，

亦有情，因之而人道有生養，有感通。127聖賢於「巧」、「智」者，因其自然以達

於美惡、是非之極致，此極致即人所以合「天」，即所謂必然，至於此而人道之

事備矣。 

東原本於此而約括儒家義理之大綱，則曰：「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

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

之於德。」128 此「道」、「教」、「性」三層出於《中庸》，而東原以「自然」、「必

然」與「本然」說之。在此「自然」、「必然」、「本然」三項之中，「自然」之義

為其整體結構之核心。此所謂「自然」之義，乃所以言乎氣化，既包「沖虛」義，

亦兼「無乖亂」義。以「沖虛」義言，義近於老莊所言天地之「無為」；以「無

                                                                                                                                            
六經孔孟，雖不為無見，然非六經孔孟本相，故亦不受之（見〈答彭進士書〉，收入戴震撰，

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352-362）。關於此層之得失，若以今日之眼光論之，

雙方意見既牽涉心性體驗之層次與境界，亦牽涉經典文本之詮釋，非一端可明。若就前者言

之，東原之所見，確止停留於所謂「百姓日用」，而未曾由此親證本體，有其不足；然此一種

「世俗」眼光，對於建立一種以「社會」為對象之學之研究方法與態度，反屬有利。且就義

理言，東原之「絜情」說，倘若真能落實推廣，亦非不能建立「寬容社會」中所需之「基本

正義」與「福祉」之觀念，其思想有非理學家之取徑所皆能理解之重要意義。特就文化之全

體言，宗教以及若干精深哲學所追求之人生意義與價值，亦有超出東原所描繪者，兩者之立

場各有其是，而其間之關係，則有待進一步之對話。至於第二層，則其是非須以思想史之考

證為判斷之依準。以今日之標準言，東原之說於若干處雖仍有不足；尤有其有關《易傳》《中

庸》二書之本體論，乃至孔子思想之精深部分。然東原指出宋儒與先秦儒之立論具有根本性

質之差異，此差異來自二氏之影響，則屬確實。東原之考證，功不可沒。 
125 見《原善》卷上，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7。 
126 《原善》卷上：「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類別存乎性。

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同前註，頁

7） 
127 此「感通」，乃就「情」言；非《易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感通」。 
128 見《原善》卷上，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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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亂」義言，則以儒家「中正」之義，為其底裡，而非同於老莊所言天地之「自

化」。故其一則言：「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亂，莫不沖虛而自然也，動

則蔽而罔罔以行」，再則曰：「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

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理義，人之才質得於天，若是其全也。孟子

曰：『非天之降才爾殊』。曰『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若夫為不

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為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

才非如物之與人異。物不足以知及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

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

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不足語於此」，129 論中謂物不足以知天地之中，唯人能

之，將「自然」之命化而有品物，區分「人」與人外之「物」，因以確立人自身

之性德，從而與老莊之「化論」畫境。依其說，人之所以同得才質於天，而能不

與犬牛之情識等類者，在於人稟才質之美，因而有天賦之知，足以踐乎中正。此

即人之所以為「性善」之義。故以人之微，而能順乎性動而無蔽，即是以所本然

者，協於天地之順。若又竟能以「巧」、「智」者，備聖、賢之德，以底於必然，

則是全天下之能，而協天地之常；凡此亦莫非自然。 

東原以此「自然」、「必然」與「本然」之精義，發揮儒家《論》、《孟》、《易

傳》、《中庸》之性德論，其說頗有所見。而若將其所釋義，與朱子有關《四書》、

《周易》之註相較，130則見朱子之以「天即理」、「太極即理」、「性即理」、「道即

理」釋經，雖自成體系，結構嚴密，然究與先秦儒學之理論內涵，存在屬於「整

體性哲學形態」之差異，處處可以對比。131此種哲學意義之對立性，於東原之前，

可謂無人將其分判、釐清。東原之從事於此，不唯須將朱子之說條理明白，且亦

要能以同樣之哲學化理論需求，將先秦儒家之經典，乃至諸家申義，作出一番去

取與整飭，以掌握其思想之主脈與其可以統整之結構特徵。東原之深於自信，而

自覺於經義之闡明，有一「不止不流」之急迫性，正是與此一「儒學之哲學史證

義」有關。 

                                                 
129 見《原善》卷中，同前註，頁 18、20。 
130 朱子於《四書》與《易》不斷更新其注釋工作，其本身即是一不斷哲學化之過程，與一般

之經學功夫不同。 
131 東原《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諸書言此者甚多，不一一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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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東原之意旨，雖延伸而有之義，可說者尚夥，尤其於「通情遂欲」

為理之一點，可發揮者極多，然大體已明。東原之哲學，於提出此數義時，可謂

已建構完成。唯就東原而言，哲學之建構，所謂窮理合道以得乎大本，與哲學之

表述，即經旨、經義之講明，本分屬不同層次。尤其後者，以東原之必合「義理

之學」於「經學」之立場論，如何將義理之最終所得，與經義之詮釋，結合為一，

僅就著作形式而言，即是一大挑戰。東原之由《原善》、《緒言》、《孟子私淑錄》，

發展至《孟子字義疏證》，先則援據經傳之文以立說，再則自為引問而暢論之，

最終則參仿閻百詩疏證《古文尚書》之法，一一條舉前人誤說而以考據方式之答

語辨駁之，其不欲離於經義以自立說之意，蓋亦甚明。此一呈現方式，實可為前

引東原所謂「熟乎義理，而後能考覈、能文章」之語，作出鮮明之證註。132 

東原之所自作者如此，則見東原所謂「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理

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

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理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乃

至所謂「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其中固頗有過程，

在此過程中，考覈之學與義理之學實必須融合為一，而非僅是兼取。此亦猶今日

之讀哲學書者，字詞之考究與思想之分析本係一體，亦無從區之為二。 

唯如上論，東原之學，可謂從來即自有根柢，且亦能本此而有成，若然，則

實齋之指摘東原，以為不當飲水而忘源，詆朱子太過，就君子之立身言，其說誠

是；若以學脈而論，學術經時而屢變，東原之於宋學，精神既已不侔，又何以須

如彼所分判而強令歸於既遷之宗？實齋於此事之考量，究竟所為何在？亦不能不

深進一層探論之。而若依余所見，對於實齋言，此事既牽涉當時學術發展動力之

維繫，亦與如何分疏儒學之哲學形態與義理形態有關，故實齋論之極深切。以下

當細為之爬梳。 

四、實齋區分學術之識見與其所受東原之影響 

                                                 
132 比較各書而論，《孟子字義疏證》之寫作，其最特殊之點，在於篇中之為訓詁，雖於字義

之語源，力求精確，然凡牽涉於整體語義之表達時，則以一種哲學性之理解加以剖析，而

非採取漢以來之「直詁」或稍後之「義疏」形式。且於表述其義時，除「詮解」之外，亦

將易於混淆之處以「疏別」之法，加以釐清。 



 

 

論戴東原章實齋認識論立場之差異及其所形塑學術性格之不同  423 
 

 

前引實齋說，曾謂東原之所見，乃百倍於陸、王之末流，思更深於朱門之從

學，充其所極，朱子不免先賢之畏後生。實齋此一「朱子猶不免畏之」之說法，

是否即是針對前文所析論之一種哲學理論形態之改變，或至少與之相關？有一可

能之證據，即是實齋自身對於「道論」之陳述；其說見於《文史通義》之〈原道〉

篇。其文云：「《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理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

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見者，則

其當然而已矣。」133 依此說，實齋以「道」為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至於「繼善

成性」，則為道之發用；論中實齋且謂必至於道之形、著，而後有「附於氣而見

之理」存焉。此說於結構上，亦是將「道」字與「理」字畫分層次，與東原所謂

「道，言乎化之不已；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理者，化之流」之說，具有相

類之特徵。論實齋所可能承受東原之影響，此當即為線索之一。特對於實齋而言，

此種道論之改變，仍是儒學性理思想中可有之變化，134依學脈言，東原仍應歸屬

於浙西之流衍，並不因有所變改於朱子之理氣觀，即有所差別。此點顯然與東原

之自是，乃至其所理解於儒學者不同。 

唯實齋自身既已如東原般，於哲學之系統中，將「道」字與「理」字之所指，

畫分層次，則勢必亦無法仍守朱子「格物窮理以達一貫」之義。實齋曰：「夫子

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為明道也。……異端曲學，道其所道，

而德其所德，固不足為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不能不以斯道為宗

主，而市且弄者之紛紛忘其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溺於器而不知道

也。……宋儒之意，似見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

厭辭章，何以異乎？……義理不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

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不啻累譯而通矣。」135 依其意，宋儒之有鑑於記

                                                 
133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119-120。 
134 實齋因主於古人「學」與「思」之統合融會中，並無離事而有之空言可為憑藉，亦無離「道

之日用」而深談其體之玄思，得以使人為一種遠離實事經驗之揣想，故對於治、教分離後之

子學式之教言，皆僅取其作為「流變中之學術」之義；至於歷代儒家立說背後所設立之哲學

架構，對實齋而言，本無完美之說之可期，無論先秦與宋明皆然，故亦不以此為憑判是非之

標準。 
135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原道下〉篇，《文史通義校注》，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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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文辭之溺於器而不知道，遂至空言義理，而不悟夫子明道，必取徵於事物，

而非徒託空言。實齋此一說法，基本上亦是合義理、博學、文章三者而一之，反

對於形下之器外，別尋所謂「理」，亦不主由此而虛懸以求，即可達至一種合「誠」

「明」於一之貫通之境；136與東原之意近。至於二人之差別，則在於：實齋所指

為應藉博學之功以達其實者，必於歷史之窮、變、通、久中見之，故乃於一切生

生變化之分析中，增入一「依自然之形勢而變化」之致變因素，以為「必然之理」

之所源出，從而有依事變之個別脈絡而有之考察。 

實齋說中此種致變因素之增入，其所以成為可能，於哲學上，實乃立基於一

極大之翻轉，即是於「理」之所以為人指稱為「必然」者，將之僅視為乃事變之

結果，而非事變之原因。故實齋之謂「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

之當然」，依此脈絡推衍，即是不以「理」之為「必然」者，即出於「道」之當

然。蓋如「理」之為必然者，即出「道」之當然，則「道」必以「理」為其含藏

之律則，特此「律則」乃與「道體」為一，猶未呈顯其用而已。此所以宋儒得以

「理」字言「道」之論據。前此東原力辨「理」必於形見處窮之，而非有「無可

言」之理，論雖精，卻於此等處仍有所未及。若然，則新說雖若與舊說不同，嚴

格言之，是否足以充分自立？仍易啟人之疑。而依實齋說，所謂「當然」者，既

不屬於道體之所預涵，而僅見之於事物形、著之後，則東原所力主「底於必然」

之說，在其結構中，論亦必有所不同。實齋乃遂依據《易傳》「繼善成性」之義，

於道之顯用中，發展出一極為近人所注意之「漸形」「漸著」之說。 

實齋論中以「漸形」「漸著」為觀點之考察，雖依其說，乃得自《易傳》之

義，然《易傳》之言「繼善成性」，僅言物化，未包人文。實齋則將二者具含在

內，於是不唯物化有自然之歷史，即人文之歷史，亦莫不可以「自然」之義說之。

「歷史」成為道之顯用中，自然而有之不得不然。此「不得不然」，就條件言，

蓋即是「勢」；而就其為道於條件下所引生之「必然」結果言，則是「理」。 

實齋之「形」「著」論，依此敘，雖兼包物化與人文，然以實齋之所關切言，

則尤在人倫制度之演化，故實齋於說中乃詳舉之以為解。其言曰：「道之大原出

                                                 
136 朱子所云「貫通之境」，倘以《中庸》之說為言，方其窮理之時，即是以「明之」之功求達於

誠，「物格」之後以至「知至」，則是誠然者在我，而我之心體以明。功成之「明」，乃與「誠」

為一；所謂「誠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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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不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

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什伍而至百千，一室所不

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禮樂之制，皆其不得已而後起

者也。」又曰：「人生有道，人不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

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易其班，所謂不得

不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年之長者持其平，

亦不得不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什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

其什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理其繁，勢紛而須於

率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不得不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

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力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

漸著，不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37 實齋此說，將東原所謂「盡美惡之極致，

存乎巧」「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之「以底於必然」者，皆歸結於事勢之自然，

漸形漸著，不得已而出之，非聖人智力之所能為。依此義，則「人文」可謂乃是

屬於群體演化下之一種更深層之「自然」；「人」在此意義上，乃與「天」合而為

一。 

實齋之標出「聖人智力之所能為」，以與「事勢自然，漸形漸著，不得已而

出之者」相對比，明顯乃沿用東原「自然」「必然」「本然」之說，而為進一步之

修訂。而實齋對於聖人之將「天德」發揮至極致，有一與前段之言相配合之語，

即是其「聖人有所見而不得不然」之說；其說亦是可與東原之說相較論。其言云：

「聖人求道，道無可見，即眾人之不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見道者也。」又曰：

「道有自然，聖人有不得不然，其事同乎？曰：不同。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

所見而不得不然也。聖人有所見，故不得不然；眾人無所見，則不知其然而然。

孰為近道？曰：不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可見也，不可見也。不得不然者，

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為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見，即眾人之不知其然而

然，聖人所藉以見道者也。故不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於聖人，斯為

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眾人，斯為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

一陽之跡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理亦大備。周公以

                                                 
137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原道上〉篇，《文史通義校注》，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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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留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

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眾人之不知其然

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不得不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

矣，此非周公智力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令告一

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令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

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不知其然也。」138 此種「時

會使然」之說，不唯使其於「立教」之聖人之外，別舉「創制顯庸之聖人」，因

而區別孔子與周公，139且亦將經籍成學之性質，由垂諸空言之「哲學性」，轉變

為見諸行事之「史學性」。 

實齋之言，由上敘可見，若就部分議題以及其立說之性質論，可謂與東原既

有共同之基礎，亦有可對比之立場。此種現象，以實齋對於東原學說之用心觀之，

絕非屬於偶然之相應。尤其以理論之系統性言，實齋於朱子與東原兩人之哲學類

型，明顯乃近於後者。實齋曾於論中謂東原之說「充其所極，朱子不免先賢之畏

後生」，「充其所極」四字，其實即是表明其學內部具有一種「形態性之擴張可能」。

則實齋於此，必當有其所見。至於兩人「對比立場」之出現，是否顯示中國學術

與義理之傳承，至東原與實齋之時，就其內涵之思惟可能言，已於當時一般之理

解外，另產生兩種具有意義之發展形態，值得注意？抑或此事僅是肇因東原、實

齋二人本身對於學術史之獨特見解，從而產生差異？亦應討論。 

綜括而言，實齋之所以發展出與東原對比之立場，就哲學思惟言，實出於其

所關切之要點，為生生之流中其所以「繼之」與「成之」之過程；實齋乃以是而

                                                 
138 同前註，頁 120-121。 
139 實齋謂周公之集大成，乃時會適然而然，周公亦不自知其然，此一說法，就「有所施為而

成」之聖人言，理論上應有兩項有關「聖智」之預設，即是：一、「道」有可見，其所可

見，必因藉於眾人之所不知其然而然。聖人以生知之資，處其事而當簿之，遂有所制作。

而其為治者之由不知其然而然，以至於可以經由積古留傳之法而理會其所以為治之理，則

有學。此學推於極至，既可達知古今治道之通理，亦可深明此治道應時應有之變化。二、

「道」亦有不可見，其所無可理會者，一在離用而言之所謂「體」，一則在理勢之所未然。

而若依此兩項聖智之條件延伸分析，「學」與「思」之有可能為，必待「治」之積累而後

始有；而「學」與「思」之足以「立教」，則必待周公之集成。故一方面言，周公之集前

聖之大成，乃治、教兼備；自另方面言，周公之學、思，則必待孔子之傳授，乃得以大著

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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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近於演化論之說法。至於就學術之角度言，則其所注意者，為學術之起源

與其分流。故論中乃有所謂「六經皆史」，乃至「朱、陸不可相無」之說。140 

今若就此論之第一項「哲學思惟」推說：東原系統之將「道」與「理」區分，

雖於某種意義上，乃是企圖重建先秦儒學所內涵之理論架構，然先秦儒學之氣化

理論，對於「形式因」與「動力因」間之關係定位，原即存在模糊未明之處。其

所以如此，乃因經籍中所表現之「天命」觀，本來自古代宗教上帝造化與上帝眷

寵之觀念，「天」之觀念一旦於儒學中轉化為「氣化自然之整體」，如東原所詮釋，

141則「人」之位置，即應發生重大之變改。然儒家於此處，卻仍持守「人」為「三

才」之一之立場，並未將「人」視為乃與其它物種等列。此種源自早期宗教而未

完全脫化之觀念，對於儒家而言，實係一未經哲學質疑之信仰。彼所堅持於人性

之圓滿性與價值之確定性，142皆由此引生。故就哲學而言，因於儒家對於「人」

之特殊地位之堅持，在其學說中，不得不將「天」之生生之德之內容，予以豐富；

《易傳》之有「神明之德」之說，即是一例。然亦正由於此種觀點之建立，乃是

由下而上，故在其理論體系內部，對於亞里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所

列舉「四因」間之關係，並未能充分釐清；從而對於人之所以得氣化之靈秀，而

有以克盡天德之原由，亦未曾加以精確底處理。 

關於此方面理論之爬梳，東原之學雖係針對「經學」，然此經學，乃是合《論》

《孟》於五經，共為「七經」。且以論述之主軸言，《論》、《孟》、《易傳》、《中庸》，

方始是其建構義理學之核心。143故東原於《詩》、《書》中較為原始之「天命」觀，

皆完全略去未論，而另以先秦儒家經統整後之思想，作為哲學詮釋經義之基礎。

此一取徑，其所展現之理論系統，一方面有其清楚、嚴格之哲學性，可與宋明理

學家之說作對比，且有其在經典詮釋上之若干勝義；另方面，於人性論上，東原

之說中，亦同樣留存有先秦儒學所未充分解決之理論缺陷，未能盡釋學者之疑。

                                                 
140 見拙作〈論章實齋之學術起源說及其學術史觀之構成〉，刊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06

年 6 月），頁 225-270。 
141 東原於《中庸》「天命之為性，率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句下注云：「生而限於天是曰

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為分於陰陽五行。人與百物各以類滋生，皆氣化之自然。」見

《中庸補注》，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2 冊，頁 51。 
142 即以荀子之主張於「性惡」，其說亦僅是於「性」與「德」之意義層次上作區分，並未否

定人性之「可圓滿性」與價值之「可確定性」兩者。 
143 在此點上，東原毋寧仍是近宋，而非近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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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實齋於氣化之論中，特為提出《易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二句，

而以道之「漸形」「漸著」說之。此一說法，雖係先秦儒學未有之義，然如就儒

學發展之可擴充性而言，卻係一「可有之義」。抑且可以視為乃針對東原「自然」

論之立場，而為一重要之補充；或說諍義。然經此一段理論之增入與變造，東原

所承襲自傳統儒學有關哲學性「立言聖人」之說法，勢必亦連帶而起變化，於是

實齋乃創發而為「周公集大成，而非孔子集大成」之論，將「創制」之聖人與「立

教」之聖人區分為二。 

至於就第二項「學術角度」論：在東原之學術觀念中，儒學本即是君子立身

唯一之學，而儒學即是經學；凡義理、考覈、文章之學，皆是所藉以完成此一經

學之體與其用。故歷來之學術，對於東原而言，僅有得失，其變衍之歷程，並無

何不得不然之形勢。漢、宋經學以是皆無必遵之理，雖朱子之曠代鉅儒，倘其有

失，亦不能不予指摘。東原之所以不惜推倒一世豪傑者在此。 

至於實齋則不然。對於實齋而言，人類之一切學、思，皆不應離於人對於社

會整體之功能、結構乃至其歷史演變之觀察；無社會歷史之觀察，思想即易產生

「觀念理解」與「真實事態」之落差。故可貴之思惟，應為一動態之思惟；靜態

之觀念分析，僅能作為動態思惟之一種輔助。且社會文明之演變，當達至某種程

度之成熟後，以「講論」為本之學術，即會因社會形態之持續變動與階層之分化，

而不得不與統合於「實事」之治術思惟判離為二，難於復合。而正因如此，以「空

言」為形式之論述，皆必有其偏蔽，無得而全；並無何「標準學術」之可期待。

即如以孔子為宗之儒家，其以「義理」為統整方式而完成之經學，由於與實事脫

離，固亦無從真正發揮孔子所以立教之微意。因此，若依後世學者所從事於學術

之條件為論，學者中之傑出者以一種「相互補足」「不斷矯挽」之方式，開新風

氣，實為端正學術之唯一方法。實齋之專力於建構一刷新經學之「中國學術本源

論」，並發展出一完整之學術史觀，及學術史研究之方法論，即是彼相對於東原

而提出之另一種可行之方案。且依余之見，在實齋之見解中，彼對於自身之偏於

「以史學釋經」，與東原之偏於「以考論釋經」，不唯將之視為乃延續清初以來學

術之真脈，且以當日之學界狀況言，亦認為二人之論皆足以生發一種「各有根柢」

之學術改造運動，藉以扭轉風氣。因之若兩人者，實可以相合，而不必相勝。實

齋之必以東原歸之浙西，而自承為浙東，其立論之觀點在此。實齋之責東原以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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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詆毀朱子太過，其原由亦在此。余前謂實齋於東原地位之分判、定位，牽涉彼

對於如何維繫當時學術發展之動力之考量，其義即由此而申發。 

至於余論中謂此事亦與「如何分疏儒學之哲學形態與義理形態」者有關，則

將於下節明之。 

五、東原、實齋二人思想與學術性格之對比與其間隱含之對話 

上論謂實齋曾於學術史之研究中，發展出一完整之學術史觀，及學術史研究

之方法論，並主張以一種「相互補足」與「不斷矯挽」之方式，開新風氣，以之

為端正學術之策略。此事余曾專文詳論，144凡彼處所已著者，茲不復贅。 

簡要而言，依實齋之綜合判斷，中國學術之進入宋、明，儒學之統整，實產

生兩種重要之對比發展形態，即是「程朱」與「陸王」之分野。此兩種對比形態

之所以重要，在於彼等立論之哲學性結構，不唯具有不同之「導引學術發展」之

勢能，且此兩種趨向，能產生因彼此之差異而達致「互補其義」之功用。在其說

中，實齋之觀察角度，既非立足於「經義之詮釋」，亦非純就思想性之「義理之

學之是非」為評斷，而係以學術對於個人及群體所可能產生之效應，作為衡量其

歷史性價值之依據。故其所謂「宋儒有朱、陸，千古不可合之同異，亦千古不可

無之同異也」，145無論「朱」、「陸」，皆非單就一人、一說，或一種哲學系統而言。 

「朱」「陸」之對比性，依實齋之意，在於「尊知」與「行聞」；實齋以「高

明」與「沈潛」之二分說之。此種以「知」與「行」相互對立之分法，若純就哲

學觀念之系統言，無論「朱」、「陸」，皆難於如此切割。亦即：就儒學中之義理

學而言，兩家之論知、行誠異，然「知」之必繼之以「行」，或「知」與「行」

之於本體合一，皆義主知、行者必須兼及。唯以「尊知」與「行聞」兩者相較而

言，離「行」之知，與合「行」之知，其「知之」之主體雖同，其「以知」、「所

知」則異。蓋合行之知，此知本有，當體在我，即知中有事，此事亦我意中之事，

此知與「尊知」之有見於實事之知者，性質有別。故以個別立論而言，朱、陸之

別為「尊知」與「行聞」，皆可成家，尊從其學而為學者，亦莫不可自樹立。然

                                                 
144 參註〈140〉。 
145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朱陸〉篇，《文史通義校注》，頁 262。 



 

 

430  文與哲．第十期 
 

 

以整體社會而言，此兩種教法之所成就，沿其教者，必各有所呈現，其事則非一

人一時所可兼能。此乃世道變衍而日繁後，自然之理勢所不得不然。即以東原而

論，東原主「盡美惡之極致，存乎巧者，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

乎智者，聖賢之德由斯而備」，謂二者皆自然之符，「精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

舉矣」。此言若就學理而辨析，則誠可如是而論。然以個人之實踐言，「盡是非之

極致」之智中，有良知之知，有認知之知；合「良知之知」與「認知之知」而為

一慧，必期於大德而始能，非人人以有限之日力從事於學所可必至。146非此之能，

則當如實齋之所言，以「尊知」與「行聞」之教參合，而為一種學術史之推論與

理解，147由是乃可由論述之知，而得一為學之體之概要。148並此而亦未能，則於

二者擇一，由淹博入者，則方將逐事而一一識、審之不暇，其於「良知」而生之

踐履，必有所未及。此非「兩兼」於理論上之不可能，而係「並行」於事實上之

難能。東原之欲為《七經小記》之撰述，金榜（字輔之，1735-1801）語之云：「歲

不我與，一人有幾多精神？」東原乃答曰：「當世豈無助我者乎？」149 然東原卒

無以成其書。而東原之於踐履之不免有瑕而不自知，亦終見其學之所造就者，不

能無短長。此一類。此外如眾所周知之陽明流衍，其間豈乏德行高潔、踐履精純

之士，不負所學，然語錄行而經義荒，講學明而國事蹇，明卒以敗。此亦另一類。

實齋之以「高明」與「沈潛」分說朱、陸，150又謂學者不當有門戶，亦無須為調

                                                 
146 「良知之知」與「認知之知」無論於程朱或陸王之潛在理論中，皆不當視為非屬一智，然

未能達於極境者，兩者之發用方式不同，不易合一。為朱子之學者，或流於支離，為陽明

之學者，或流於錯認，皆是智體受蔽之故。 
147 關於此點，前註所及拙作〈論章實齋之學術起源說及其學術史觀之構成〉一文，曾有詳論。 
148 實齋於論中曾謂東原之昧失自身之學術來歷，除性情之偏蔽，所謂「氣蕩乎志」外，未能

深明所謂「源流互質，言行交推」之二法，亦為其因。此兩項學術方法，論其義，「源流

互質」乃就學術史之起源與變衍，考辨其歷史發展之過程。至於「言行交推」，若就「尊

知」與「行聞」之分途論，言出於知，行根於性，偏智者，知在行先，以慧了性，而偏仁

者，行與知俱，則是以性成智。以此兩途所以得以交推，亦即是實齋所謂朱、陸適以相足，

而不應以相病之理。東原之以有所見，而蔽其所未識，實齋所謂「慧過於識」，即是未能

於自身之體驗中，於「言」「行」兩者之關係有更深之理解，因而未能於朱、陸教法之互

補性有更高層次之認知與判斷（此所引實齋評東原諸語，並見〈朱陸〉篇，章學誠著，葉

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64-265）。 
149 段玉裁撰，楊應芹訂補：《東原年譜訂補》，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

第 6 冊，頁 705。 
150 余英時先生論實齋〈朱陸〉與〈浙東學術〉兩文，曾有一說，謂實齋之見，其主旨實在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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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折衷之說，凡此皆顯示彼於「實事」之觀察，具有一種深刻之識見。 

倘依此說推衍，實齋既主張朱、陸乃千古不可合之同異，亦千古不可無之同

異，則在其論學之觀點中，朱、陸之各自成就一種學術性格，151必具有對於後世

儒學發展而言，極大之重要性。唯此兩種學術性格，究竟在其可變易之範圍內，

係以各自不同之「認識論」之態度為其核心？抑或必以各自完整之「形上學系統」

為其結構？抑其認識論之態度，或形上學系統，皆必須同時結合其它學術，使彼

此間具有相互支撐之關係，然後始具意義？凡此皆不能不予深論。 

設使最終之結論，實齋對於朱、陸異同之重視，不止限於其各自認識論之態

度，而係以完整之形上學系統之對立為不可少，則以東原之樹異於朱子，實齋之

不同於陽明，彼二人之各自受浙西、浙東影響而有如此不同，正應與宋儒之學畫

境別畛，而不必視前此「傳承」之義過重。若然，則實齋之責東原以飲水而忘源，

亦將僅有倫理批評之功能，而無涉及學風導引之意義。然如朱、陸認識論立場之

殊異，或形上學系統之差別，皆乃同時關涉其它學術之發展，因而必須加以重視。

且於不影響整個學術系統相互支撐之條件下，某種結構性之改變，亦係可以接

受。則實齋之將自身與東原所代表之學術發展傾向，分別歸屬為「浙東」與「浙

西」，其事所蘊含之意義，自有未可輕忽之重要性。 

實齋辨學之別具一種識見，可於其論「浙東學術」之一段文字中見其端倪。

實齋云：「朱陸異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林也。究其所以

紛綸，則惟騰空言而不切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

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不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

戶矣。浙東之學，雖源流不異，而所遇不同。故其見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

蕺山（劉宗周，字起東，1578-1645）得之為節義，梨洲得之為隱逸，萬氏兄弟

（斯大，字光宗，1633-1683；斯同，字季野，1638-1702）得之為經術史裁。授

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不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

                                                                                                                                            
明：其本人與東原之分歧，即南宋朱、陸對峙之重現，而朱、陸之所以乃千古不可合之同

異，則係源於學人性情有「高明」與「沈潛」之殊致；論與此異，可參考。見余英時：〈章

實齋的六經皆史說與朱陸異同論〉，收入所著《論戴震與章學誠》（北京：生活•讀書•

新知三聯書店，2005 年），頁 49-90。 
151 此處所指言之「學術性格」，就其哲學意義言，係以認識論為其基礎；而就實然之操作面

言，則牽涉特殊之儒學形態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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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雷同，不得不殊門戶，以為自見地耳。故惟陋儒則

爭門戶也。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論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

言著述也。且如六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切合當

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不得而知之矣。

學者不知斯義，不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參互搜討，謂之史考；

皆非史學。］」152 在此論中，實齋謂「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不特

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又謂「不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

則黃茅白葦，極面目雷同，不得不殊門戶，以為自見地」，見其論學術必不離於

講學者之所事事；學之見真，在於事事。離事而空言，依傍門戶，雖若有見地，

亦不過如黃茅白葦，仍在雷同近似之間。而彼所謂「講學者必有事事」之所事，

則代代不同，倘能體察自身性命於當時人事而切合焉，即是學者之經世。而究論

學者之所以知所當事事，則在深明史學之義。故本此而論，凡講學者之真有以成

就其事功氣節，皆可謂乃發揮史學經世之義；而經義之所謂「一貫」，就各人之

所以成就之，當亦即是而在。至於世俗之論著述者，捨今而求之古，捨人事而言

乎性天，則非實齋之所知。 

實齋此說，明顯係以人文歷史之眼光，辨析「學術」之社會功能，並以之作

為「學術」之真實意義。至於學術所導引產生之「研究性」功能，實齋其實乃是

站立於一「相對價值」之立場。此一立場之選擇，究論其源，自是出於前論實齋

「道論」時所敘及之「人道演化」觀。在彼處，實齋強調「聖人求道，道無可見，

即眾人之不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見道者也」之說。此一說法，若持以觀後世

之學術發展，則亦可謂凡世俗之學之依傍於門戶而相爭，歷之久而於其間有所興

廢，亦即是同於「眾人不知其然而然」之所展現。於是而有君子者出，即眾學者

之所不知其然而然者，而有以見道，依其說，蓋亦是有得乎聖人之道之一端。 

實齋此一觀點，與東原之自始求學，即認定「聖義」即在「經言」，而思求

所以通之之方，可謂截然不同。在東原之論中，經之為經，非出一人之私見，亦

非出於一人一時權宜之識慮，而係因其確然有見於生生之化之條理。故求有所得

於經，即是求有所得於理。分事分項以求通於經，即是分事分項以求明於理。後

                                                 
152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浙東學術〉篇，《文史通義校注》，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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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一切專門之學之所以皆當統合於經，本非徒慕於聖人之名，亦非僅是尊古而

故好之，而乃所以因理而見道。東原最終之排撻一切後儒，而自信有不可易，即

是出於此一種彼所堅持之學術觀點。其中所以於朱子抨擊之尤烈，實正因朱子影

響之深鉅，與其地位之重要。 

以上所述實齋、東原之異，倘若將之設為一種「對話」，則可以產生兩種層

面之討論：一種層面，為哲學理論之對立；另一種層面，則是學術系統之對立。 

關於第一項哲學理論之對立：前論曾謂東原之論中，雖仍將「理」視為「知」

之對象，然此所可知，已是道化之川流，而非道化之本原；與朱子之以「理」字

乃兼具本體義、遍在義、殊別義與恆常義者不同。而依東原所考，「理」字之於

先秦，無論就其通詁，或書義所使用之特指言，皆無與「道」字相類之用法；「理」

字之有延展性之語義表現，而與「道」字同具哲學之近似義涵，其事實屬晚出。

此一論述，雖是東原所建之大功，然先秦儒與宋儒哲學系統之是否有別，與兩者

孰為近實，乃分屬不同之事。實齋與東原有關經學之觀念，截然不同，性理之論

述，亦有差異，然實齋大體之結構，乃由東原之說變化而得，則戴、章兩人之由

宋明之性理學，返溯之於先秦，而為一種重新統整之道論，必有某些新成分之加

入，故使此種理論之翻轉，具有開放性發展之勢能，而非僅是一項「證古」之工

作。 

以余之見，東原、實齋所增入而與先秦相異之觀念因素，主要應在：兩人皆

於「理」之層次，將「自然之理」與「人文之理」予以切割。蓋依先秦儒學之大

致用例，「道」字應乃指言「化之不已」，其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理者，則

為化之流。東原之言不誤。然生生而條理之中，有「物化之條理」，有「人文之

條理」。物化之條理，繫於物變，物變之中，當其氣未乖亂而無以動相蔽之時，

即是條理之分明。陰、陽之繼之而為善，成之而為性，胥是由此而有其條理，由

此而為自然。然於「繼善」「成性」之中，因於自然而有人類，則稟賦有「天德

之知」，於是本於人性而為「自然」之義，乃與其它物類之「順化」者不同；此

為「人文之條理」。前文已略詳。無如先秦之儒學，於「理」之可知、不可知，

最終皆裁斷於以「人」為本之識見與需求。即荀子之最近於東原之說，亦莫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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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唯《易傳》之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153若能通盡於一切之物類與事變。

故此下王弼之注《易》，亦主張人有會通於理之能。154宋儒之因應佛學而為抗說，

王弼所示於《易》之詮解，為一重要之指引。特就中國學術發展言，自先秦以下，

累變而別流，於說解物化之條理、人文之條理，皆有所進展，本非皆由儒學所囊

括。必欲將一切事物之理，盡歸於一知，並持與二氏之學別異，以證明儒家所擇

取之立場無誤；此事即須有哲學系統之改造。朱子與陽明之將「條理之理」與「本

原之理」，於兩種可能之系統中分別會通，即是針對於此種需求而有。 

唯「自然之理」與「人文之理」，以儒學之義而言，究竟能否於實際之窮理

過程中，確立局部性判斷知識之標準？則仍是「理學」結合「經學」發展所內涵

之難於解決之問題。東原之為《七經小記》之計畫，自其初始，即是欲以面對此

一自宋以來即久已存在之問題。對於東原而言，重新將「理」字之層次降低，而

與「道」字別義，即是關鍵之一步。然果真欲於哲學之理論中，進而將「物化之

條理」與「人文之條理」切割，且能為人所可能達至之物見，樹立一可以歸結為

「必然」之十分之見之標準，如東原所構想，即應將先秦儒學之認識論，更往前

推進。東原於此乃有一前所提及之「曲盡物情」之知識觀。此一觀點，若細加推

究，約有數義，可以更進一層分析： 

其一，所謂「物情」，乃指物變之動展現於外者，而非以指「情」所緣之

以生之「性」。故「格物而致其知」，格之者在我，所得之知，亦在我，「得

其情而無失」，即是標準；不必更溯其所以然。此即在人之知之極限，達

致此知，而秉之以用而無憾恨，則是人道之極。故曰：「『格』之云者，於

物情有得而無失，思之貫通，不遺毫末，夫然後在己則不惑，施及天下國

                                                 
153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卷 7，頁 24b。 
154 王弼云：「物無妄然，必由其理。統之有宗，而會之有元。」（王弼：《周易略例．明彖》，

見王弼著，樓宇烈［1934-］校釋：《王弼集校釋》［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下冊，

頁 591），統、會二字雖不必然乃就人之立場而說，然《易傳》有「窮理盡性以至於命」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易正義》，卷 9，頁 3a）之論，王弼亦同之，否

則無從主張「聖人有情而不累於情即是無情」之說。至於向秀（字子期）與郭象，其以「理」

為「道體」之義旨，雖近王弼，然其論性主於獨化，乃合於人之才質而論，故於人之所能

知者，分判有「才性」之異，人亦唯善養之以俟知之自至而已，未可強所不能。與王弼之

認識論立場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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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則無憾，此之謂『致其知』。」155 

其次，凡所「曲盡」者，既皆在「物情」層次，則東原本於物物之「末」

以求其「本」者，亦盡此而止。其「更求大本」者，應為一「智慧」層次

之提昇，由是而發展為一種形上學之立場，以之作為理論建構之間架。整

體而言，「物情之知」與「道論」之論議，乃分就不同層次言之，兩者雖

相依存，其間並無真正的「知識系統」之關連。 

其三，「曲盡物情」，既是「知識」所求之目標，則盡於人之情變，亦當是

達知「人文之條理」之唯一途徑。東原於此，遂有「理存乎欲」之說，其

言曰：「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理不爽是謂理。」156「理」

之為「條理」既如是，則就窮理者言，其欲深明乎天之命於人者有此不爽

失，則當即天下之人之所同情、所同欲者求之，而後可以達致於「同德」，

而以之為本。於是東原乃不得不駁論宋儒「理」「欲」對立之說，而以「生

養之道、感通之道，必存乎欲、情」為議；如前所言。157 

以上所述東原所提「曲盡物情」之知識觀點，若就哲學之效應言，倘其說能

與傳統之經學結合，藉由分項之學之由淹博而講求識斷，進而達至精審，且又能

會合之於生養、感通之道，以盡夫美惡、是非之極致，以底於必然，則經學之中，

以人為本之「知識之學」即已涵括於內，經學可以產生向前發展之動力，而非僅

為政治體制下之倫理系統作支撐。如此，則亭林所期待於儒學之重新統整，庶幾

可有實踐之地。 

唯就社會之學術基礎而言，東原此項調整，雖是針對朱子而為異見，仍是與

朱子之「格物」說相近，而與陽明之「心學」相遠。且以當時之條件而言「博雅」，

其所當參酌者，實際亦以承自朱子之學與教者居多，故依實齋之說法，東原之所

憑藉與東原之所深造，仍應歸屬於「浙西」一脈；且亦須將其說法推擴之於浙西

                                                 
155 見《原善》卷下，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7。 
156 《見孟子字義疏證》卷下，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11。 
157 東原深闢宋儒截然畫分「理」「欲」之無當，謂彼之言理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

於是未有不以「意見」為理之君子。且自信不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而不寤意見多偏

之不可以「理」名，而持之必堅。意見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理。故所謂理、欲之辨，適成

忍而殘殺之具。東原以是力主君子亦無私而已矣，不貴無欲（說詳《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收入戴震撰，張岱年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2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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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之基礎，始能產生效益。實齋深識東原之學，而力斥東原之不當詆斥朱子太

過，致令沿朱子之學而為變化者，反以攻朱自樹異，158其故在此。 

至於實齋本人，其於「物化之條理」與「人文之條理」之分合，則又視東原

為益進。在實齋之見，先秦之所以異於宋、明，尚非止是「曲盡物情」之知識觀

與「親證本體」之哲學觀之差異。蓋以先秦而論，「經」之與「經教」、「經說」，

「經教」、「經說」之與「儒說」，亦尚有辨。東原之合七經為一，其義理之關鍵，

端在《孟子》，其實已是以「儒說」釋經，非復孔子之教。故孔子之云「下學而

上達」，是否即是東原所闡之義？仍待辨明。在此，實齋所受之影響，亭林、東

原之外，乃別又有梨洲之學。 

實齋之受梨洲影響，係承沿所謂「浙東之學」，實齋於前引「世推顧亭林氏

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 一語之下，復云：「不知同時有黃梨洲氏，出於

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劉，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流長矣。顧

氏宗朱，而黃氏宗陸。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見者，故互相推服，而不相非

詆。學者不可無宗主，而必不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行而不悖也。浙東

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159 論中實齋謂梨洲「上宗王、劉，

下開二萬」，此中學術關係，亟待分疏。蓋依實齋篇中文意，浙東之學，本出婺

源，自袁燮（字和叔）、袁肅、袁甫（字廣微）之後，始兼宗陸學，而陽明之後

有蕺山，雖與朱子不合，而不相詆，160故其地本即兼有朱、陸、王三者之影響。

逮至梨洲，遂以其所能，合「性命」與「經史」為一，而與亭林並峙，開浙東專

家之學。故依此說，浙東如無梨洲，則仍止是一特殊之學術環境，難於獨自成為

清學之一源。而余則頗以為梨洲之能合「性命」與「經史」為一，使浙東之學有

「言性命必究於史」之確切宗旨，蕺山之轉移於陽明之學，應是一關鍵。以下當

就此關鍵處剖辨明之。 
                                                 
158 詳〈書朱陸篇後〉，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276。 
159 詳〈浙東學術〉篇，同前註，頁 523。 
160 實齋云：「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流，多宗江西陸氏，而通經服古，絕不空言

德性，故不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良知，復與朱子牴牾。蕺山劉氏，本良

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不合，亦不相詆也。梨洲黃氏，出蕺山劉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

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字紹衣，1705-1755）輩尚存其意，宗陸而不悖於朱者也。惟西

河毛氏，發明良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見，不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不甚以為然

也。」（同前註，頁 523） 



 

 

論戴東原章實齋認識論立場之差異及其所形塑學術性格之不同  437 
 

 

梨洲之述蕺山嘗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

得其真。161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流行，誠通誠復，自然分為喜怒

哀樂。仁義禮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不待安排品節，自能不過其則，即中和也。

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即不無過不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流，

不害其為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

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離意根一步，便是妄，便非獨矣。故愈收斂，是

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流行之中，故曰『逝者如斯！不舍晝夜。』

蓋離氣無所為理，離心無所為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為萬象主，不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贓實犯。奈何儒者亦曰『理生氣』？所謂毫

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利，不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

分別，其不為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北轍，界限清楚，

有宋以來，所未有也。識者謂五星聚奎，濂、洛、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

子之說昌；五星聚張，子劉子之道通。豈非天哉！豈非天哉！」162 蕺山此說以

「一氣之流行」言心，而謂「性體原自周流，不害其為中和之德」，又謂「慎之

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離意根一步，便是妄，便非獨矣」，明白

斷去陽明學中「浙中」一派極言「四無」之教，163從而主張「良知本體原是無動

無靜，原是變動周流；此便是學問頭腦，便是孔門教法。若不見得良知本體，只

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不是妄動，便是著靜，均之為不得所養」164 之說。

在蕺山之見，覺中實有真宰，即是「慎獨」之所主，故離意根無所為理，亦無所

為性。日後梨洲為《明儒學案》作序，乃曰：「盈天地皆心也，變化不測，不能

                                                 
161 梨洲此言「先生始得其真」，實是於陽明、蕺山有分辨。梨洲記蕺山作《陽明傳信錄》之

旨云：「陽明之『良知』，本以救末學之支離，姑借《大學》以明之，未盡《大學》之旨

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復晦。

又何怪其說愈詳而言愈龐也」（〈子劉子行狀〉，卷下，收入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

第 1 冊，頁 256），據此則見蕺山之標提《大學》「慎獨」之旨，本出己見，非即以承陽

明之意。 
162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蕺山學案》，同前註，第 8 冊，卷 62，頁 890-891。 
163 蕺山云：「陽明先生曰：『無善無惡者理之靜，有善有惡者氣之動。』理無動靜，氣有寂

感，離氣無理，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理為靜，以氣為動，言有言無，則善惡之辨，轉

展悠謬矣。」（同前註，頁 910） 
164 詳〈東遊會語〉，見［明］王畿（字汝中，1498-1583）撰，吳震編校整理：《王畿集》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年），卷 4，頁 86。 



 

 

438  文與哲．第十期 
 

 

不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理』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

萬物之萬殊也。……夫先儒之語錄，人人不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不居，若

執定成局，終是受用不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不修德，又何怪

其舉一而廢百乎？」165 論中所以居然以「心之萬殊」與「氣之萬殊」相應者，

乃因氣之流行中有我，而我之心體變動不居，故工夫所至，心之萬殊亦必與氣之

萬殊實然相應。其所云「我之心體」，其實即是蕺山所謂「意根」；梨洲之見，蓋

由蕺山轉出。而據其「先儒之語錄，人人不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不居」之

說推之，凡一切窮理功夫之涉於外者，亦莫不皆所以印「求知者」之心體，變動

不居，學者一旦「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由此而學問焉，心固將與所

觸知者應，而得其理。梨洲之於書中臚列各家之說，為之敘明宗旨，就形式而言，

其與論主，既無傳授，亦無對語，所鈔列者亦不過材料而已。然若以感通言，則

彼之語言，即是所以印我之心體，未明之時即是「有隔」之時，已明之後，則「論

之者」與「所論者」一時俱盡，此書即有極大之作用。經、史之學之所以件件可

與我相關者，皆以此故。 

今設若以此意，檢視實齋之所自論，則見實齋之論學義旨，與此真有符應之

處。實齋之論「博」「約」，嘗謂：「夫學有天性焉，讀書服古之中，有入識最初，

而終身不可變易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讀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不

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力有餘，而性情不足，未可謂學問；性情自有，而不以功

力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166 論中實齋明謂凡功力有餘，而性情不足

者，皆未可謂之為學問。在此說中，所謂「入識最初，而終身不可變易」，即是

於「識」中，以所觸知，印我之心體，而有得乎不可易者。此「不可易」，易言

之，蓋即是所謂「理」。而在此辨理中，我之所以為「識」者，乃由人人覺中之

「意根」發用，誠之而通。167故其用雖萬殊，而「入識最初」者，終身有不可改。

而實齋之論學，另一條則云：「蓋天之生人，莫不賦之以仁義禮智之性，天德也；

莫不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倫，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

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不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

                                                 
165 〈明儒學案序〉，見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 7 冊，序頁 3。 
166 見〈博約中〉篇，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161-162。 
167 「誠通」二字，詳前梨洲述蕺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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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

168 語中所謂「以天德而修天位」，若無蕺山之「慎獨」，則無所謂「事物未交隱

微之地」之可見。而所謂「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推其說，

蓋即是以「所已印」者為基礎，而益窮此心之萬殊。就方法言，即是因於「體象」，

進而為「效法」。凡此數義，雖皆梨洲所未發，亦莫不可與其意相接。 

實齋所受梨洲之影響，如確在此，則依實齋之見，梨洲之廣涉多方，非所以

為「博雅」，在其讀書窮理之由「博」而能「約」之中，實有一所以經由「心之

萬殊」，以窮「萬物之萬殊」之方，實齋之以所已「體象」者，進而為「效法」

之道，當亦即是沿此而為之發明。而推論實齋之所意想，此種由「體象」而為「效

法」之學，依事、物而簡取，由識見而達精審，既本於性情所自有，又能以功力

而厚實之，則學不必廣求遍知，即所入識最初而欣會不能已者，專門深求，即可

以成家；此所謂「專家之學」。然何以於種種專門窮理之學中，「史學」又為其中

最特出之要項？亦當有說。其要則仍在梨洲。 

欲明梨洲所以為清代浙東史學之開宗，當先闡釋梨洲之學術觀。梨洲云：「學

問之事，析之者愈精，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裂而為文苑，為儒林，為

理學，為心學，豈非析之欲其極精乎？奈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讀書窮理；

言理學者，其所讀之書不過經生之章句，其所窮之理不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

詞章，惜儒林於皓首。封己守殘，摘索不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纖兒細士，

不見長短。天崩地解，落然無與吾事。猶且說同道異，自附於所謂道學者，豈非

逃之者之愈巧乎？……某雖學文，而不能廢夫應酬，窮經而不能歸於一致。洒掃

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流俗。絃急調哀，不知九品人物，將來何等？」169 據

此文，梨洲之從學蕺山，在其初始，雖窮經、學文，皆不過浸淫於流俗，尤其後

者，蓋即是全謝山所譏「留連於枝葉」之習氣。170然俟其有得於蕺山之遺教，以

                                                 
168 見章學誠著，葉瑛校注：〈原學上〉篇，《文史通義校注》，頁 147。 
169 〈留別海昌同學序〉，見黃宗羲：《南雷詩文集》，《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頁 645-646。 
170 全祖望云：「惟是先生不免餘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年即入社會，

門戶之見深入，而不可猝去，便非無我之學。其二，則文人之習氣未盡，不免以正誼、明

道之餘技，猶留連於枝葉，亦其病也。」（〈答諸生問南雷學術帖子〉，見［清］全祖望

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中

冊，頁 1695-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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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典之精微，吾儒具有之，總不出「無極」二字，其弊病處，吾儒具言之，總

不出「無理」二字，然後沿此而遂深覺「乾知而無坤能，則為狂慧；坤能而無乾

知，則為盲修」，於是篤信蕺山之道通，即是五星之由聚室而聚張，171而於「讀

書乃證驗斯理之變化」之說，乃持之益堅。 

梨洲晚歲論學，於「心學」與「讀書窮理」之須合一，除依蕺山而論辨其旨

外，又增多一「儒者之學必當經緯天地」之核心之義，其言云：「儒者之學，經

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錄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洛門下，便廁儒者之列，

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讀書作文者則目

為玩物喪志，留心政事者則目為俗吏，徒以『生民立極，天地立心，萬世開太平』

之闊論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

以是潦倒泥腐，遂使尚論者以為立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172 

若是言之，所謂「讀書以證斯理之變化」，實踐之地，正應於「心之萬殊」與「氣

之萬殊」相應之處，切實深究。亦即因此，通知治亂之故，乃至以切身所處之時

局為關切之所繫，遂成為學術專注之重心。實齋論浙東學術時，曾有一極為特殊

之說法，謂「浙東之學，雖源流不異，而所遇不同，故其見於世者，陽明得之為

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梨洲得之為隱逸，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一，

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73論中實齋以梨洲為「隱逸」，此一「隱逸」

之義，顯然非僅以類如靖節（陶潛）之不仕者論之。綜觀梨洲之將治史所得，彙

集為《明夷待訪錄》一書，而以箕子自況，其以一種「不仕而非避世」之態度展

現其風骨，正是具有一極高之儒學視界，與深刻之應世之義，非深通於經史之大

體者不知。實齋之意，當是近此。 

以上所析論，如若屬實，則見實齋之受東原與梨洲二人影響，其最深者，前

一者在於關涉「道」字與「理」字之一種哲學論述之解析，而後一者則在如何於

                                                 
171 以上諸語約取〈蕺山學案〉，並見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 8 冊，頁

884-885。同處梨洲以此理力辨惲日初（字仲升，1601-1678）〈高劉兩先生正學說〉之說，

謂其文中以忠憲（高攀龍，1562-1626）得之悟，乃「以乾知統攝坤能」，蕺山得之修，

乃「以坤能證入乾知」，兩論皆未深達師門宗旨。可見此一區辨儒、釋之分界，於梨洲實

甚為重要。 
172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見黃宗羲：《南雷詩文集》，《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

頁 433。 
173 〈浙東學術〉篇，見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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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理」之觀念中，加入「心之萬殊」與「氣之萬殊」相應之一點。此兩項重要

影響之結合，乃使實齋發展出一種依「動態形勢」以論「氣化」變遷之歷史觀。

此一「動態形勢」之氣化觀，於人文方面，即發展成為其以「道」為漸形、漸著

之說，如前所言。而其最終完成之「經學與史學當合一於史學」之觀點，亦即是

以此為其基幹。此一最終之結果，若持與東原始終秉持之「經學」觀相較，正可

呈顯出二人各為乾隆時期中國學術所作出之兩種切實可行之改造方案。 

六、東原、實齋二人針對於當時學術規格所進行之改造 

上論謂東原與實齋之學術改造方案，若簡言之，一種可說為「經學」之改造，

而另一種，則可說為「史學」之改造。 

有關東原之所以為「經學改造」之義，要點在於須能依先秦儒學之哲學架構

將義理、考覈、辭章三者統攝為一。此所謂「先秦儒學之哲學架構」，其面相約

有數項可以指陳：就形上學部分言，乃主張一動態之氣化觀；此氣化之體，具有

自身之節調性，且於其發用中，能展示持續之互動性與韻律性，並於時間之展布

中，導向生命之創造與綿延。人之存在，亦在此自然之化中佔據位置。就認識論

部分言，人無論於「物化之條理」與「人文之條理」，皆具有能力依據人所稟賦

之本然之德，為其所觀察之物象，或事象，尋求一可以歸結為「必然」之十分之

見之詮釋標準。至於就社會之存在目的、組成原理與價值系統之建立言，人之所

憑藉以為治術與倫理準則之判斷者，為人所同具之智能與藝能；而人所期待於滿

足者，則為人類群體之生養之欲，與感通之情。其能於社會之生活實踐中，滿足

此二者，達於極致，即是人道目標之達成。而所謂儒家之歷史經典，亦必以此作

為理解與詮釋之核心。 

本於東原所指明之此項哲學架構，凡學者依於學術傳承而從事之義理、考

覈、辭章之考究，最終皆可有一思惟匯集之地；其途轍雖可分而相通。對於東原

言，此種於經學之統整上，由宋儒反歸於先秦之最大意義，實在於將宋儒經學中

所寓託之理學式之名教觀，轉變為一種立基於社會觀察角度而建立之社會制度論

與功能論。儒家之倫理論述，可以經由此種「社會」視野之擴大，消解倫理家以

個人有限之經驗，詮釋與規範人情之偏蔽，從而使儒家之道德理念，得以擺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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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之操弄，甚至扭曲。 

至於實齋之所以為「史學改造」之義，要點則在於先將學術思惟之操作方式

與其所依據之資料來源，予以嚴格之區別，然後加以連繫；並強調哲學思惟之不

當離於歷史思惟而獨在。實齋且於哲學思惟之內裡，重新確認人類智慧能力所具

有之可辨識之不同層次。故在其學術改造之構想中，學術之普遍原理，並不即規

範學術之實踐形式；個人可以有其自身之選擇。學術普遍原理之提出，其價值在

於提示學術成為「可能」之原由，與所應充實之基礎。經學中所寓含之經教，其

意義即在於此。而就後代社會之文化機制言，人文學術之最後整合方式，由於並

無可以依據之標準形式，故不免皆應為一「史學式」之展演；實齋所以重視於「學

術史方法」之建立，即是肇因於此。 

綜括東原、實齋所提出之以上兩種可資對比之學術改造方案，此種意見對於

當時中國學術雖屬蓬勃發展，卻無從真正「致用」之困境而言，實具有無比之重

要性。所惜者，東原、實齋皆未於其當身，獲得足夠之助緣，以故此兩種學術改

造之方案，皆未蒙受同時學者深刻之理解；亦未因其「對比」之義，從而得以提

昇學界對於中國學術本質之認知。雖則如此，沈寂之久，東原、實齋乃竟於民國

初年同受中國與域外學界之重視，逐漸辨識兩人所面對之思想及學術議題，並能

於同時鑑別出其思想中所同有之一種屬於「近代」之特質。此種理解，就今日一

般之狀況言，所知雖仍顯不足，然亦已頗有進展。則此事之不幸中，亦仍有大幸

者在，堪可一慰。至於二人之說，對於今日，乃至往後之中國學術發展，是否仍

有重要之意義？則仍有待學界之續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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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Dai Dongyuan 
and Zhang Shizhai: Their Epistemological 

Viewpoints and Their Idea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Tai, Ching-hsien∗ 

[Abstract] 

 
As we have known, both Dai Dongyuan(1724-1777) and Zhang Shizhai(1738-1801) were widely 

recognized for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s to Qing scholarship. Yet there remain quite a few undiscovered 

particulars and essentials about their academic work which need to be reinterpreted, especially the 

formation of their scholarship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philosophical systems as a whole. The aims of 

this thesis are set to explore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and to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Basing on 

these studies,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discover some clues that might lead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Qianjia scholarship.  

 

Keywords：philosophy, historiography,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Chinese scholarship,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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